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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興企業創立於1967年，擁有塑膠射出、鋁錠沖壓、燙金、印刷、真空蒸著、以及UV噴

塗等各種表面加工處理的技術和設備，此外更整合「容器、充填、包裝計計、與物流配送」等

一貫作業，客戶只要一張訂單，即可準備上市，真正做到全方位的服務。自創建以來，加興即

以追求完美為目標，無論在研發新產品、改進新技術、測試新原料、乃至於投資新設備等，始

終未間斷，品質與服務均有口皆碑，也因此，使公司的規模和業績一直穩定成長，行銷遍及全

球。永續發展是加興的宗旨，因此我們一直積極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此外，我們也落實環境責

任，我們透過環境管理，盡力節省能源，妥善處理廢棄物，並提升員工的環境意識。隨時運用

新科技和新知識，活化企業的動力與創造力，讓客戶感受到量身訂做與物超所值，是加興的理

念，我們將持續以客戶滿意為導向，積極追求經營績效，使加興永遠保持「魅力、潛力、競爭

力」。

 目前加興在全球化妝品 容器市場的佔有率還不到5%，未來發展空間無限寬廣，所謂「人

因夢想而偉大」在加興不是口號，而是據以成長的動力，我們將以創新及研發的優勢，在未來

五年內成為亞洲化妝品容器製造業的前五大、十年內營收突破新臺幣五十億元。

 加興的產品將逐步達成多元化的目標，除了已有的各種化妝品與保養品容器外，目前正擴

充到各種化妝品成品；未來更將延伸到所有塑膠與金屬之相關容器，成長空間至少30倍。生化

科技廠已經成立，物流中心規劃興建中，「盛妝美妍  加湘美」已於2016年落成啟用，加興已經

走過OEM與ODM，我們正朝下一個願景一OBM逐步進行，凡走過必留痕跡，只要腳踏實地，

願景終將實現。

事在人為
功在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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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2.4.14經濟部令 經工字第11251009320號) 

訂定「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
升級轉型辦法」

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得就本辦法所定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查驗、撥付、 

  追回獎勵、補助款或利息補貼及其他相關事項，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法人、團體辦 

  理之。

第三條     本法例第三條第五款所定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本部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稱事業，指從事前項產業類別，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 

  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

  本辦法所稱中小企業，指前項事業中，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實收資本 

  額或經常僱用員工數基準者。

第四條 為推動產業與中小企業升級轉型，強化其經濟韌性及競爭力，本部得推動下列措施：

  一、升級轉型。

  二、人才培訓。

  三、基礎設施優化。

  四、資金協助。

  五、其他協助措施。

  前項第一款所定升級轉型措施如下：

  一、協助事業推動低碳化、智慧化。

  二、拓展商圈、街區店家、中小企業商機之優化措施。

  三、協助中小企業運用低碳化與智慧化出口拓銷及推動會展產業節能減碳。

  四、推動列管市場及夜市之優化措施。 

  前二項措施，本部得擇定以獎勵、補助、利息補貼、輔導或協助貸款方式為之，並 

  得視個別產業發展及受景氣影響情形，擇定特定產業提供優先或其他客製化優惠輔 

  導或補助。

第五條 本部依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協助事業推動低碳化、智慧化之措施如下：

  一、低碳化：運用獎勵、補助或輔導計畫協助事業導入碳盤查、碳足跡、能源管理 

   等碳管理機制，或開發低碳製程、技術、新產品、導入循環包材、低 

   碳服務與綠色供應鏈，提升事業碳管理能力及降低碳排放量。

  二、智慧化：運用獎勵、補助或輔導計畫協助事業導入物聯網、人工智慧、虛實整 

   合、雲端服務、數位化管理與應用及資訊安全管理等系統，或開發智 

   慧技術、新產品及創新服務模式，提升智慧製造、營運或供應鏈管理 

   、資安防護程度，進而優化營運管理、生產製造或服務之品質及效率。

   前項補助計畫以補助中小企業為優先，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申請補助案 

   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補助金額之上限如下：

  一、從事製造業之事業：

  （一）由中心廠帶動其供應鏈廠商，推動低碳化每案為新臺幣三千萬元；推動智慧 

   化每案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二）非以前目方式推動低碳化或智慧化，其經常僱用員工數九人以下者，每案為 

   新臺幣三百萬元；經常僱用員工數十人以上者，每案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工廠，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 

   廠改善計畫者，每案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二、從事服務業之中小企業，每案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第一項計畫補助項目如 

   下：

   一、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二、全新設備之購置費。

   三、既有設備之改善費。四、委託研究或驗證費。五、其他本部規定之項目。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申請補助或輔導者之經費分攤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六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拓展商圈、街區店家、中小企業商機之優化措施如 

  下：

  一、補助商圈提升美學，營造優美環境。

  二、補助街區店家營造低碳化及智慧化商業環境。

  三、輔導商圈與中小企業發展低碳商品及綠色旅遊體驗。

  四、輔導商圈、街區店家及中小企業建立低碳優質商品之多元展售管道，或辦理 

   行銷活動。

  五、辦理商圈與中小企業低碳遊程及商品設計競賽。

   前項所稱街區店家，指經常僱用員工數九人以下之事業。

   第一項第一款補助金額之上限，每案為新臺幣五十萬元；第二款補助金額之上 

   限，每案為新臺幣五萬元。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七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協助中小企業運用低碳化與智慧化出口拓銷及推動 

  會展產業節能減碳之措施如下：

  一、輔導中小企業運用智慧科技建構開發客戶能力。

  二、輔導中小企業提升出口產品低碳包裝設計能力。三、輔導從事會展產業之事業 

   落實節能減碳。

   前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八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推動列管市場及夜市之優化措施如下：

 一、輔導列管市場及夜市提升整體美學意象及品牌化推廣。

  二、輔導列管市場與夜市及其攤商打造綠色市集及攤鋪（車）。

  三、辦理列管市場及夜市行銷及推廣活動。

  四、辦理位於列管市場及夜市之攤商教育訓練等相關活動。

  前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九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動人才培訓措施，得辦理製造業之低碳化及智慧 

  化等在職培訓課程。

  前項措施之培訓對象、課程類別、報名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推動基礎設施優化之措施如下：

  一、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業者完善工廠改 

   善計畫。

  二、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業者 

   ，設置消防、環保、水利或水保設施；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業者完善用地計畫。

  三、輔導與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既有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整體規劃、廢 

   污水排放公共設施規劃評估及工程作業。

  前項第三款補助金額之上限，每案為新臺幣二億元。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條件、文件、程序、審查作業、申請補助或輔導者之經費分攤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推動資金協助措施，得提供中小企業於低碳化與 

  智慧化轉型、基礎設施優化之貸款協助，或提供中小企業及僅有稅籍登記之營利 

  事業疫後振興所需之貸款協助。

  前項貸款由金融機構承貸，並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 

  基金）提供信用保證。原由經濟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編列保證專款提供保證之貸款，以前項貸款借新還舊者，由原保證專款續以支應 

  所需資金。

  第一項資金協助措施，每案於貸款額度新臺幣三千五百萬元以內提供利息補貼， 

  補貼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補貼期間最長 

  二年。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部為辦理前條資金協助措施，得提供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

第十三條 本部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利息補貼作業。

第十四條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第十一條規定之貸款應確實完整保存利息補貼之相關資料，本部 

  得偕同或委由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監督補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 

  業及貸款運用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本部與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金融機構得派員前往借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 

  借款人不得拒絕。

  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用途，或有解散、歇業及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承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貼之利息。

第十五條 本部督導與執行第十一條規定之資金協助措施，或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 

  貸款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 

  民營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之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本部與公 

  營金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 

  償責任，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六條   本部應針對依本辦法推動措施之計畫執行成效進行專案列管及考核，受獎勵、補 

  助、利息補貼、輔導或協助貸款者應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第十七條  已依本辦法或其他法規享有獎勵或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依本辦法申請獎勵或 

  補助。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不予獎勵或補助；已核定獎勵或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 

  之，並得視情節輕重以書面行政處分令返還各該獎勵或補助之一部或全部：

  一、申請文件、資料或計畫內容有虛偽不實。

  二、未依本部核定計畫執行。

  三、未依第十六條規定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四、違反前條規定，就同一事項重複申請獎勵或補助。

  五、解散、歇業。

  六、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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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得就本辦法所定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查驗、撥付、 

  追回獎勵、補助款或利息補貼及其他相關事項，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法人、團體辦 

  理之。

第三條     本法例第三條第五款所定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本部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稱事業，指從事前項產業類別，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 

  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

  本辦法所稱中小企業，指前項事業中，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實收資本 

  額或經常僱用員工數基準者。

第四條 為推動產業與中小企業升級轉型，強化其經濟韌性及競爭力，本部得推動下列措施：

  一、升級轉型。

  二、人才培訓。

  三、基礎設施優化。

  四、資金協助。

  五、其他協助措施。

  前項第一款所定升級轉型措施如下：

  一、協助事業推動低碳化、智慧化。

  二、拓展商圈、街區店家、中小企業商機之優化措施。

  三、協助中小企業運用低碳化與智慧化出口拓銷及推動會展產業節能減碳。

  四、推動列管市場及夜市之優化措施。 

  前二項措施，本部得擇定以獎勵、補助、利息補貼、輔導或協助貸款方式為之，並 

  得視個別產業發展及受景氣影響情形，擇定特定產業提供優先或其他客製化優惠輔 

  導或補助。

第五條 本部依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協助事業推動低碳化、智慧化之措施如下：

  一、低碳化：運用獎勵、補助或輔導計畫協助事業導入碳盤查、碳足跡、能源管理 

   等碳管理機制，或開發低碳製程、技術、新產品、導入循環包材、低 

   碳服務與綠色供應鏈，提升事業碳管理能力及降低碳排放量。

  二、智慧化：運用獎勵、補助或輔導計畫協助事業導入物聯網、人工智慧、虛實整 

   合、雲端服務、數位化管理與應用及資訊安全管理等系統，或開發智 

   慧技術、新產品及創新服務模式，提升智慧製造、營運或供應鏈管理 

   、資安防護程度，進而優化營運管理、生產製造或服務之品質及效率。

   前項補助計畫以補助中小企業為優先，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申請補助案 

   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補助金額之上限如下：

  一、從事製造業之事業：

  （一）由中心廠帶動其供應鏈廠商，推動低碳化每案為新臺幣三千萬元；推動智慧 

   化每案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二）非以前目方式推動低碳化或智慧化，其經常僱用員工數九人以下者，每案為 

   新臺幣三百萬元；經常僱用員工數十人以上者，每案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工廠，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 

   廠改善計畫者，每案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二、從事服務業之中小企業，每案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第一項計畫補助項目如 

   下：

   一、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二、全新設備之購置費。

   三、既有設備之改善費。四、委託研究或驗證費。五、其他本部規定之項目。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申請補助或輔導者之經費分攤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六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拓展商圈、街區店家、中小企業商機之優化措施如 

  下：

  一、補助商圈提升美學，營造優美環境。

  二、補助街區店家營造低碳化及智慧化商業環境。

  三、輔導商圈與中小企業發展低碳商品及綠色旅遊體驗。

  四、輔導商圈、街區店家及中小企業建立低碳優質商品之多元展售管道，或辦理 

   行銷活動。

  五、辦理商圈與中小企業低碳遊程及商品設計競賽。

   前項所稱街區店家，指經常僱用員工數九人以下之事業。

   第一項第一款補助金額之上限，每案為新臺幣五十萬元；第二款補助金額之上 

   限，每案為新臺幣五萬元。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七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協助中小企業運用低碳化與智慧化出口拓銷及推動 

  會展產業節能減碳之措施如下：

  一、輔導中小企業運用智慧科技建構開發客戶能力。

  二、輔導中小企業提升出口產品低碳包裝設計能力。三、輔導從事會展產業之事業 

   落實節能減碳。

   前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八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推動列管市場及夜市之優化措施如下：

 一、輔導列管市場及夜市提升整體美學意象及品牌化推廣。

  二、輔導列管市場與夜市及其攤商打造綠色市集及攤鋪（車）。

  三、辦理列管市場及夜市行銷及推廣活動。

  四、辦理位於列管市場及夜市之攤商教育訓練等相關活動。

  前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九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動人才培訓措施，得辦理製造業之低碳化及智慧 

  化等在職培訓課程。

  前項措施之培訓對象、課程類別、報名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推動基礎設施優化之措施如下：

  一、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業者完善工廠改 

   善計畫。

  二、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業者 

   ，設置消防、環保、水利或水保設施；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業者完善用地計畫。

  三、輔導與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既有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整體規劃、廢 

   污水排放公共設施規劃評估及工程作業。

  前項第三款補助金額之上限，每案為新臺幣二億元。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條件、文件、程序、審查作業、申請補助或輔導者之經費分攤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推動資金協助措施，得提供中小企業於低碳化與 

  智慧化轉型、基礎設施優化之貸款協助，或提供中小企業及僅有稅籍登記之營利 

  事業疫後振興所需之貸款協助。

  前項貸款由金融機構承貸，並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 

  基金）提供信用保證。原由經濟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編列保證專款提供保證之貸款，以前項貸款借新還舊者，由原保證專款續以支應 

  所需資金。

  第一項資金協助措施，每案於貸款額度新臺幣三千五百萬元以內提供利息補貼， 

  補貼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補貼期間最長 

  二年。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部為辦理前條資金協助措施，得提供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

第十三條 本部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利息補貼作業。

第十四條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第十一條規定之貸款應確實完整保存利息補貼之相關資料，本部 

  得偕同或委由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監督補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 

  業及貸款運用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本部與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金融機構得派員前往借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 

  借款人不得拒絕。

  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用途，或有解散、歇業及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承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貼之利息。

第十五條 本部督導與執行第十一條規定之資金協助措施，或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 

  貸款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 

  民營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之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本部與公 

  營金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 

  償責任，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六條   本部應針對依本辦法推動措施之計畫執行成效進行專案列管及考核，受獎勵、補 

  助、利息補貼、輔導或協助貸款者應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第十七條  已依本辦法或其他法規享有獎勵或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依本辦法申請獎勵或 

  補助。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不予獎勵或補助；已核定獎勵或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 

  之，並得視情節輕重以書面行政處分令返還各該獎勵或補助之一部或全部：

  一、申請文件、資料或計畫內容有虛偽不實。

  二、未依本部核定計畫執行。

  三、未依第十六條規定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四、違反前條規定，就同一事項重複申請獎勵或補助。

  五、解散、歇業。

  六、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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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得就本辦法所定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查驗、撥付、 

  追回獎勵、補助款或利息補貼及其他相關事項，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法人、團體辦 

  理之。

第三條     本法例第三條第五款所定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本部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稱事業，指從事前項產業類別，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 

  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

  本辦法所稱中小企業，指前項事業中，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實收資本 

  額或經常僱用員工數基準者。

第四條 為推動產業與中小企業升級轉型，強化其經濟韌性及競爭力，本部得推動下列措施：

  一、升級轉型。

  二、人才培訓。

  三、基礎設施優化。

  四、資金協助。

  五、其他協助措施。

  前項第一款所定升級轉型措施如下：

  一、協助事業推動低碳化、智慧化。

  二、拓展商圈、街區店家、中小企業商機之優化措施。

  三、協助中小企業運用低碳化與智慧化出口拓銷及推動會展產業節能減碳。

  四、推動列管市場及夜市之優化措施。 

  前二項措施，本部得擇定以獎勵、補助、利息補貼、輔導或協助貸款方式為之，並 

  得視個別產業發展及受景氣影響情形，擇定特定產業提供優先或其他客製化優惠輔 

  導或補助。

第五條 本部依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協助事業推動低碳化、智慧化之措施如下：

  一、低碳化：運用獎勵、補助或輔導計畫協助事業導入碳盤查、碳足跡、能源管理 

   等碳管理機制，或開發低碳製程、技術、新產品、導入循環包材、低 

   碳服務與綠色供應鏈，提升事業碳管理能力及降低碳排放量。

  二、智慧化：運用獎勵、補助或輔導計畫協助事業導入物聯網、人工智慧、虛實整 

   合、雲端服務、數位化管理與應用及資訊安全管理等系統，或開發智 

   慧技術、新產品及創新服務模式，提升智慧製造、營運或供應鏈管理 

   、資安防護程度，進而優化營運管理、生產製造或服務之品質及效率。

   前項補助計畫以補助中小企業為優先，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申請補助案 

   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補助金額之上限如下：

  一、從事製造業之事業：

  （一）由中心廠帶動其供應鏈廠商，推動低碳化每案為新臺幣三千萬元；推動智慧 

   化每案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二）非以前目方式推動低碳化或智慧化，其經常僱用員工數九人以下者，每案為 

   新臺幣三百萬元；經常僱用員工數十人以上者，每案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工廠，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 

   廠改善計畫者，每案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二、從事服務業之中小企業，每案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第一項計畫補助項目如 

   下：

   一、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二、全新設備之購置費。

   三、既有設備之改善費。四、委託研究或驗證費。五、其他本部規定之項目。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申請補助或輔導者之經費分攤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六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拓展商圈、街區店家、中小企業商機之優化措施如 

  下：

  一、補助商圈提升美學，營造優美環境。

  二、補助街區店家營造低碳化及智慧化商業環境。

  三、輔導商圈與中小企業發展低碳商品及綠色旅遊體驗。

  四、輔導商圈、街區店家及中小企業建立低碳優質商品之多元展售管道，或辦理 

   行銷活動。

  五、辦理商圈與中小企業低碳遊程及商品設計競賽。

   前項所稱街區店家，指經常僱用員工數九人以下之事業。

   第一項第一款補助金額之上限，每案為新臺幣五十萬元；第二款補助金額之上 

   限，每案為新臺幣五萬元。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七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協助中小企業運用低碳化與智慧化出口拓銷及推動 

  會展產業節能減碳之措施如下：

  一、輔導中小企業運用智慧科技建構開發客戶能力。

  二、輔導中小企業提升出口產品低碳包裝設計能力。三、輔導從事會展產業之事業 

   落實節能減碳。

   前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八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推動列管市場及夜市之優化措施如下：

 一、輔導列管市場及夜市提升整體美學意象及品牌化推廣。

  二、輔導列管市場與夜市及其攤商打造綠色市集及攤鋪（車）。

  三、辦理列管市場及夜市行銷及推廣活動。

  四、辦理位於列管市場及夜市之攤商教育訓練等相關活動。

  前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九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動人才培訓措施，得辦理製造業之低碳化及智慧 

  化等在職培訓課程。

  前項措施之培訓對象、課程類別、報名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推動基礎設施優化之措施如下：

  一、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業者完善工廠改 

   善計畫。

  二、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業者 

   ，設置消防、環保、水利或水保設施；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業者完善用地計畫。

  三、輔導與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既有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整體規劃、廢 

   污水排放公共設施規劃評估及工程作業。

  前項第三款補助金額之上限，每案為新臺幣二億元。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條件、文件、程序、審查作業、申請補助或輔導者之經費分攤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推動資金協助措施，得提供中小企業於低碳化與 

  智慧化轉型、基礎設施優化之貸款協助，或提供中小企業及僅有稅籍登記之營利 

  事業疫後振興所需之貸款協助。

  前項貸款由金融機構承貸，並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 

  基金）提供信用保證。原由經濟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編列保證專款提供保證之貸款，以前項貸款借新還舊者，由原保證專款續以支應 

  所需資金。

  第一項資金協助措施，每案於貸款額度新臺幣三千五百萬元以內提供利息補貼， 

  補貼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補貼期間最長 

  二年。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部為辦理前條資金協助措施，得提供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

第十三條 本部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利息補貼作業。

第十四條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第十一條規定之貸款應確實完整保存利息補貼之相關資料，本部 

  得偕同或委由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監督補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 

  業及貸款運用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本部與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金融機構得派員前往借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 

  借款人不得拒絕。

  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用途，或有解散、歇業及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承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貼之利息。

第十五條 本部督導與執行第十一條規定之資金協助措施，或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 

  貸款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 

  民營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之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本部與公 

  營金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 

  償責任，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六條   本部應針對依本辦法推動措施之計畫執行成效進行專案列管及考核，受獎勵、補 

  助、利息補貼、輔導或協助貸款者應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第十七條  已依本辦法或其他法規享有獎勵或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依本辦法申請獎勵或 

  補助。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不予獎勵或補助；已核定獎勵或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 

  之，並得視情節輕重以書面行政處分令返還各該獎勵或補助之一部或全部：

  一、申請文件、資料或計畫內容有虛偽不實。

  二、未依本部核定計畫執行。

  三、未依第十六條規定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四、違反前條規定，就同一事項重複申請獎勵或補助。

  五、解散、歇業。

  六、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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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得就本辦法所定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查驗、撥付、 

  追回獎勵、補助款或利息補貼及其他相關事項，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法人、團體辦 

  理之。

第三條     本法例第三條第五款所定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本部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稱事業，指從事前項產業類別，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 

  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

  本辦法所稱中小企業，指前項事業中，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實收資本 

  額或經常僱用員工數基準者。

第四條 為推動產業與中小企業升級轉型，強化其經濟韌性及競爭力，本部得推動下列措施：

  一、升級轉型。

  二、人才培訓。

  三、基礎設施優化。

  四、資金協助。

  五、其他協助措施。

  前項第一款所定升級轉型措施如下：

  一、協助事業推動低碳化、智慧化。

  二、拓展商圈、街區店家、中小企業商機之優化措施。

  三、協助中小企業運用低碳化與智慧化出口拓銷及推動會展產業節能減碳。

  四、推動列管市場及夜市之優化措施。 

  前二項措施，本部得擇定以獎勵、補助、利息補貼、輔導或協助貸款方式為之，並 

  得視個別產業發展及受景氣影響情形，擇定特定產業提供優先或其他客製化優惠輔 

  導或補助。

第五條 本部依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協助事業推動低碳化、智慧化之措施如下：

  一、低碳化：運用獎勵、補助或輔導計畫協助事業導入碳盤查、碳足跡、能源管理 

   等碳管理機制，或開發低碳製程、技術、新產品、導入循環包材、低 

   碳服務與綠色供應鏈，提升事業碳管理能力及降低碳排放量。

  二、智慧化：運用獎勵、補助或輔導計畫協助事業導入物聯網、人工智慧、虛實整 

   合、雲端服務、數位化管理與應用及資訊安全管理等系統，或開發智 

   慧技術、新產品及創新服務模式，提升智慧製造、營運或供應鏈管理 

   、資安防護程度，進而優化營運管理、生產製造或服務之品質及效率。

   前項補助計畫以補助中小企業為優先，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申請補助案 

   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補助金額之上限如下：

  一、從事製造業之事業：

  （一）由中心廠帶動其供應鏈廠商，推動低碳化每案為新臺幣三千萬元；推動智慧 

   化每案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二）非以前目方式推動低碳化或智慧化，其經常僱用員工數九人以下者，每案為 

   新臺幣三百萬元；經常僱用員工數十人以上者，每案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工廠，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 

   廠改善計畫者，每案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二、從事服務業之中小企業，每案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第一項計畫補助項目如 

   下：

   一、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二、全新設備之購置費。

   三、既有設備之改善費。四、委託研究或驗證費。五、其他本部規定之項目。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申請補助或輔導者之經費分攤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六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拓展商圈、街區店家、中小企業商機之優化措施如 

  下：

  一、補助商圈提升美學，營造優美環境。

  二、補助街區店家營造低碳化及智慧化商業環境。

  三、輔導商圈與中小企業發展低碳商品及綠色旅遊體驗。

  四、輔導商圈、街區店家及中小企業建立低碳優質商品之多元展售管道，或辦理 

   行銷活動。

  五、辦理商圈與中小企業低碳遊程及商品設計競賽。

   前項所稱街區店家，指經常僱用員工數九人以下之事業。

   第一項第一款補助金額之上限，每案為新臺幣五十萬元；第二款補助金額之上 

   限，每案為新臺幣五萬元。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七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協助中小企業運用低碳化與智慧化出口拓銷及推動 

  會展產業節能減碳之措施如下：

  一、輔導中小企業運用智慧科技建構開發客戶能力。

  二、輔導中小企業提升出口產品低碳包裝設計能力。三、輔導從事會展產業之事業 

   落實節能減碳。

   前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八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推動列管市場及夜市之優化措施如下：

 一、輔導列管市場及夜市提升整體美學意象及品牌化推廣。

  二、輔導列管市場與夜市及其攤商打造綠色市集及攤鋪（車）。

  三、辦理列管市場及夜市行銷及推廣活動。

  四、辦理位於列管市場及夜市之攤商教育訓練等相關活動。

  前項措施之申請資格、文件、程序、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九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動人才培訓措施，得辦理製造業之低碳化及智慧 

  化等在職培訓課程。

  前項措施之培訓對象、課程類別、報名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推動基礎設施優化之措施如下：

  一、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業者完善工廠改 

   善計畫。

  二、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業者 

   ，設置消防、環保、水利或水保設施；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業者完善用地計畫。

  三、輔導與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既有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整體規劃、廢 

   污水排放公共設施規劃評估及工程作業。

  前項第三款補助金額之上限，每案為新臺幣二億元。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條件、文件、程序、審查作業、申請補助或輔導者之經費分攤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部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推動資金協助措施，得提供中小企業於低碳化與 

  智慧化轉型、基礎設施優化之貸款協助，或提供中小企業及僅有稅籍登記之營利 

  事業疫後振興所需之貸款協助。

  前項貸款由金融機構承貸，並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 

  基金）提供信用保證。原由經濟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編列保證專款提供保證之貸款，以前項貸款借新還舊者，由原保證專款續以支應 

  所需資金。

  第一項資金協助措施，每案於貸款額度新臺幣三千五百萬元以內提供利息補貼， 

  補貼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補貼期間最長 

  二年。

  第一項措施之申請資格、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部為辦理前條資金協助措施，得提供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

第十三條 本部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利息補貼作業。

第十四條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第十一條規定之貸款應確實完整保存利息補貼之相關資料，本部 

  得偕同或委由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監督補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 

  業及貸款運用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本部與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金融機構得派員前往借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 

  借款人不得拒絕。

  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用途，或有解散、歇業及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承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貼之利息。

第十五條 本部督導與執行第十一條規定之資金協助措施，或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 

  貸款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 

  民營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之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本部與公 

  營金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 

  償責任，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六條   本部應針對依本辦法推動措施之計畫執行成效進行專案列管及考核，受獎勵、補 

  助、利息補貼、輔導或協助貸款者應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第十七條  已依本辦法或其他法規享有獎勵或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依本辦法申請獎勵或 

  補助。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不予獎勵或補助；已核定獎勵或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 

  之，並得視情節輕重以書面行政處分令返還各該獎勵或補助之一部或全部：

  一、申請文件、資料或計畫內容有虛偽不實。

  二、未依本部核定計畫執行。

  三、未依第十六條規定配合提供考核所需資料。

  四、違反前條規定，就同一事項重複申請獎勵或補助。

  五、解散、歇業。

  六、其他本部規定之情事。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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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2.4.14經濟部令 經工字第11251009320號) 

中小企業整體競爭力提升方案
中小企業處 楊正名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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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2.4.14經濟部令 經工字第11251009320號) 

中小企業創新及轉型補助資源介紹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 12 -

雙月刊 期214化彰 工業



- 13 -

雙月刊 期214化彰 工業



- 14 -

雙月刊 期214化彰 工業



- 15 -

雙月刊 期214化彰 工業



- 16 -

雙月刊 期214化彰 工業



- 17 -

雙月刊 期214化彰 工業



- 18 -

雙月刊 期214化彰 工業



◎編輯組(依據112.4.7經濟部令 經工字第11251002520號) 

修正「經濟部投資抵減及補助或獎勵案件
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
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認定要點」

經濟部投資抵減及補助或獎勵案件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認

定要點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條例）第十條至第十條之二及 

 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生醫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及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簡稱中小企業研發投抵辦法）第四 

 條第二款規定，認定申請適用投資抵減或補助、獎勵之企業有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 

 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最近三年：如係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截 

  止日往前計算三年；如係申請補助或獎勵者，以第三點彙整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 

  日往前計算三年。

 （二）企業：指依法登記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三）同一年度：指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環境保護法律：指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環境用藥管理法、飲用水管理條例、環境影響評估 

  法及相關規定。

 （五）勞工法律：指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規定。

 （六）食品安全衛生法律：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相關規定。

 （七）各法律主管機關：指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法律所定之各該主管機關。

 （八）單次：指因同一違法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經各法律主管機關處罰鍰。

 （九）原處分機關：指作成第四點第一項各款處分之機關。

三、本部工業局應函請本部相關機關於每年十二月底前提供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補助或獎勵之 

 企業名單，由本部工業局彙整後通知各法律主管機關於翌年一月底前函復。 

四、各法律主管機關應函復前點名單內之企業最近三年內有無下列之違法情事，並說明違法內 

 容、違法期間、法律依據及裁罰內容：

 （一）勒令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

 （二）有構成環境保護法律所認定之情節重大。

 （三）有構成食品安全衛生法律認定之情節重大。

 （四）有於同一年度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律，單次或累計被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罰 

  鍰；有於同一年度因違反勞動基準法，累計被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罰鍰，且其 

  中單次被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罰鍰。

 前項所稱違法期間，應以違法行為發生日期為計算基準，如原處分機關無法認定違法行 

 為發生日期者，以其檢查日期為計算基準。但違反環境保護法律及勞工法律，以裁罰日 

 期為計算基準。

五、本部為第一點之認定時，得組成審查會審查之。

 審查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人，由本部次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召集人兼主席，各法律主管機 

 關代表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部就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選聘之。

 審查會會議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非政府機關委員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始得開會。

 委員與受審查企業有利害關係者，應予迴避；如有其他情形足認委員有不能公正執行職 

 務時，本部得要求該委員迴避。

 審查會會議得請各法律主管機關、原處分機關之代表及受審查企業列席或以書面提供陳 

 述意見。

六、審查會會議應就企業之違法情事，依產創條例、生醫條例及中小企業研發投抵辦法之立法 

 意旨，考量下列事項，綜合認定其違法情節是否重大：

 （一）是否基於民生需求或緊急應變。

 （二）是否係可歸責於該企業之事由。

 （三）是否發生於同一營業場所。

七、企業之違法情事經審查會會議認定屬情節重大者，本部應撤銷或廢止該企業違法期間內依 

 產創條例獲得補助或獎勵原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依法追回該企業所受領之利益；其涉 

 及租稅優惠者，應函知財政部依法辦理。

 前項應追回所受領補助或獎勵之企業名稱，本部應於處分確定後，於網站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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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抵減及補助或獎勵案件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認

定要點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條例）第十條至第十條之二及 

 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生醫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及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簡稱中小企業研發投抵辦法）第四 

 條第二款規定，認定申請適用投資抵減或補助、獎勵之企業有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 

 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最近三年：如係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截 

  止日往前計算三年；如係申請補助或獎勵者，以第三點彙整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 

  日往前計算三年。

 （二）企業：指依法登記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三）同一年度：指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環境保護法律：指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環境用藥管理法、飲用水管理條例、環境影響評估 

  法及相關規定。

 （五）勞工法律：指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規定。

 （六）食品安全衛生法律：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相關規定。

 （七）各法律主管機關：指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法律所定之各該主管機關。

 （八）單次：指因同一違法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經各法律主管機關處罰鍰。

 （九）原處分機關：指作成第四點第一項各款處分之機關。

三、本部工業局應函請本部相關機關於每年十二月底前提供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補助或獎勵之 

 企業名單，由本部工業局彙整後通知各法律主管機關於翌年一月底前函復。 

四、各法律主管機關應函復前點名單內之企業最近三年內有無下列之違法情事，並說明違法內 

 容、違法期間、法律依據及裁罰內容：

 （一）勒令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

 （二）有構成環境保護法律所認定之情節重大。

 （三）有構成食品安全衛生法律認定之情節重大。

 （四）有於同一年度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律，單次或累計被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罰 

  鍰；有於同一年度因違反勞動基準法，累計被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罰鍰，且其 

  中單次被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罰鍰。

 前項所稱違法期間，應以違法行為發生日期為計算基準，如原處分機關無法認定違法行 

 為發生日期者，以其檢查日期為計算基準。但違反環境保護法律及勞工法律，以裁罰日 

 期為計算基準。

五、本部為第一點之認定時，得組成審查會審查之。

 審查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人，由本部次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召集人兼主席，各法律主管機 

 關代表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部就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選聘之。

 審查會會議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非政府機關委員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始得開會。

 委員與受審查企業有利害關係者，應予迴避；如有其他情形足認委員有不能公正執行職 

 務時，本部得要求該委員迴避。

 審查會會議得請各法律主管機關、原處分機關之代表及受審查企業列席或以書面提供陳 

 述意見。

六、審查會會議應就企業之違法情事，依產創條例、生醫條例及中小企業研發投抵辦法之立法 

 意旨，考量下列事項，綜合認定其違法情節是否重大：

 （一）是否基於民生需求或緊急應變。

 （二）是否係可歸責於該企業之事由。

 （三）是否發生於同一營業場所。

七、企業之違法情事經審查會會議認定屬情節重大者，本部應撤銷或廢止該企業違法期間內依 

 產創條例獲得補助或獎勵原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依法追回該企業所受領之利益；其涉 

 及租稅優惠者，應函知財政部依法辦理。

 前項應追回所受領補助或獎勵之企業名稱，本部應於處分確定後，於網站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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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2.3.15內政部令 台內戶字第1120241217號) 

修正「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
認定標準」

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國籍法第九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標準所稱高級專業人才，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科技領域：

   （一）在奈米、微機電技術、光電技術、資訊及通訊技術（含資通安全技術） 

    、通訊傳播技術、自動化系統整合技術、材料應用技術、高精密感測技 

    術、生物科技、資源開發或能源節約及尖端基礎研究、國防及軍事戰略 

    等尖端科技上具有獨到才能或有傑出研發設計。

   （二）在人工智慧、物聯網、擴增實境、區塊鏈、虛擬實境、機器人、積層 

    製造等前瞻科技上具有獨到才能或有傑出研發設計。

  二、經濟領域：

   （一）在產業之關鍵技術、產品關鍵零組件或其他技術上具有獨到專業技能， 

    能實際促進我國產業升級。

   （二）在農業、工業及商業之農業開發、農產運銷、機器設備、半導體、積體 

    電路、光電、資通訊、電子電路設計、生技醫材、精密機械、汽車零 

    組件、系統整合、大眾傳播、法律、保險、銀行、翻譯、諮詢顧問、 

    綠色能源、醫療照護、文化創意、觀光旅遊或海洋產業等企業擔任專 

    業職務，具傑出專業才能或有跨國經驗為我國亟需之人才。

  三、教育及學術研究領域：

   （一）現任或曾任國內外大學講座教授、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且現受聘 

    於我國教育、學術或研究機構，並有傑出專業才能或優異表現者。

   （二）現任或曾任國內外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或研究技術人員，且現受聘於我 

    國教育、學術或研究機構，並有傑出專業才能或優異表現者。 

   （三）學術活動或研究結果獲得國家機關或國際著名學會、團體頒發�項或論 

    文刊登於著名論文引用目錄或國際著名學術雜誌。

  四、文化或藝術領域：

   （一）獲各界或知名評論家、文化、藝術協會、重要媒體報章雜誌評論肯定者。

   （二）現任或曾擔任獲傑出評價之活動（指標性藝術博覽會、雙年展等藝文計 

     畫）主要或重要角色者。

   （三）曾獲得國內或國際認可之�項或擔任�項之評審者。

   （四）具備傑出成就始得加入之組織成員。

   （五）在文化資產或固有文化之保存、維護、傳承及宣揚具有特殊技能或成就 

   者。

   （六）在音樂、舞蹈、美術、戲劇、文學、民俗技藝、工藝、環境藝術、攝影 

    、廣播、電影、電視等各種文藝工作有傑出技能或成就者。

  五、體育領域：

   （一）曾獲國際體育（運動）比賽前三名或具優異技能有助提升我國運動競技 

    實力。

   （二）曾任各國家代表隊教練、國際性體育（運動）比賽裁判或具優異賽事績 

    效而有助提升我國運動競技實力。

  六、其他領域：

   （一）在民主、人權、宗教等領域有重要著作或享譽國際之具體事蹟。

   （二）在金融、公路、高速鐵路、捷運系統、電信、飛航、航運、海事工程、 

    港灣建設、氣象或地震等領域具傑出專業才能或有跨國經驗且為我國亟 

    需之人才。

   （三）在社會、生活、飲食及流行時尚等具優異才能者。

   （四）在醫學領域具傑出專業研究、醫術成就，且有助於提升我國國際醫療地 

    位或能對我國醫療保健發揮實質效用。

第三條 前條高級專業人才之認定，申請人應檢具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之歸化國籍 

  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理由書（如附件），提請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機 

  關組成之審查會審核。但因專業才能特殊、少見或新創，且為我國亟需延攬，依 

  現行法規無法確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申請人得自行檢具專業證明等相關 

  資料送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指定相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第二款或第三款申請永久居留經許可者，得 

  由內政部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報請行政院指定相關推薦之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推薦，並得以書面審核方式辦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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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國籍法第九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標準所稱高級專業人才，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科技領域：

   （一）在奈米、微機電技術、光電技術、資訊及通訊技術（含資通安全技術） 

    、通訊傳播技術、自動化系統整合技術、材料應用技術、高精密感測技 

    術、生物科技、資源開發或能源節約及尖端基礎研究、國防及軍事戰略 

    等尖端科技上具有獨到才能或有傑出研發設計。

   （二）在人工智慧、物聯網、擴增實境、區塊鏈、虛擬實境、機器人、積層 

    製造等前瞻科技上具有獨到才能或有傑出研發設計。

  二、經濟領域：

   （一）在產業之關鍵技術、產品關鍵零組件或其他技術上具有獨到專業技能， 

    能實際促進我國產業升級。

   （二）在農業、工業及商業之農業開發、農產運銷、機器設備、半導體、積體 

    電路、光電、資通訊、電子電路設計、生技醫材、精密機械、汽車零 

    組件、系統整合、大眾傳播、法律、保險、銀行、翻譯、諮詢顧問、 

    綠色能源、醫療照護、文化創意、觀光旅遊或海洋產業等企業擔任專 

    業職務，具傑出專業才能或有跨國經驗為我國亟需之人才。

  三、教育及學術研究領域：

   （一）現任或曾任國內外大學講座教授、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且現受聘 

    於我國教育、學術或研究機構，並有傑出專業才能或優異表現者。

   （二）現任或曾任國內外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或研究技術人員，且現受聘於我 

    國教育、學術或研究機構，並有傑出專業才能或優異表現者。 

   （三）學術活動或研究結果獲得國家機關或國際著名學會、團體頒發�項或論 

    文刊登於著名論文引用目錄或國際著名學術雜誌。

  四、文化或藝術領域：

   （一）獲各界或知名評論家、文化、藝術協會、重要媒體報章雜誌評論肯定者。

   （二）現任或曾擔任獲傑出評價之活動（指標性藝術博覽會、雙年展等藝文計 

     畫）主要或重要角色者。

   （三）曾獲得國內或國際認可之�項或擔任�項之評審者。

   （四）具備傑出成就始得加入之組織成員。

   （五）在文化資產或固有文化之保存、維護、傳承及宣揚具有特殊技能或成就 

   者。

   （六）在音樂、舞蹈、美術、戲劇、文學、民俗技藝、工藝、環境藝術、攝影 

    、廣播、電影、電視等各種文藝工作有傑出技能或成就者。

  五、體育領域：

   （一）曾獲國際體育（運動）比賽前三名或具優異技能有助提升我國運動競技 

    實力。

   （二）曾任各國家代表隊教練、國際性體育（運動）比賽裁判或具優異賽事績 

    效而有助提升我國運動競技實力。

  六、其他領域：

   （一）在民主、人權、宗教等領域有重要著作或享譽國際之具體事蹟。

   （二）在金融、公路、高速鐵路、捷運系統、電信、飛航、航運、海事工程、 

    港灣建設、氣象或地震等領域具傑出專業才能或有跨國經驗且為我國亟 

    需之人才。

   （三）在社會、生活、飲食及流行時尚等具優異才能者。

   （四）在醫學領域具傑出專業研究、醫術成就，且有助於提升我國國際醫療地 

    位或能對我國醫療保健發揮實質效用。

第三條 前條高級專業人才之認定，申請人應檢具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之歸化國籍 

  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理由書（如附件），提請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機 

  關組成之審查會審核。但因專業才能特殊、少見或新創，且為我國亟需延攬，依 

  現行法規無法確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申請人得自行檢具專業證明等相關 

  資料送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指定相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第二款或第三款申請永久居留經許可者，得 

  由內政部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報請行政院指定相關推薦之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推薦，並得以書面審核方式辦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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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2.3.15行政院令 院授人培字第11230244441號) 

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
及上課作業辦法」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天然災害，指下列因素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 

  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者：

  一、風災。

  二、水災。

  三、震災。

  四、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五、其他天然災害。

第七條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已達下列基準之一者，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一、符合第四條第二款規定。

  二、依據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戒預報或實際觀測，達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農 

   業委員會訂定並公開之各地區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大規模崩塌警戒基準值，且 

   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時。

   第十條天然災害颱風警報期間，通報權責機關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之程序如下 

   ：一、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下列時間前對外發布：

   （一）全日或上午半日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前一日晚間七時至十時前發布 

    ，並通知傳播媒體於晚間十一時前播報之。但前一日未發布當日停止上 

    班及上課，於當日零時後，風雨增強，經參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 

    簡稱氣象局）提供各地區最新風力級數、陣風級數及雨量預測列表等氣 

    象資料，已達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基準時，通報權責機關應於當日 

    上午四時三十分前發布，並通知傳播媒體，於上午五時前播報之。

   （二）下午半日或晚間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當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前發布， 

    並通知傳播媒體，於上午十一時前播報之。

   （三）除上開時間外，各通報權責機關得視實際情形，隨時發布之。 

   二、依據氣象局氣象預報，是否已達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基準難以決定 

    時，如基於學生安全或其他特殊狀況考量，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得先行 

    決定停止上課。

   三、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市）於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前，應就預計 

    發布結果及發布時機進行協調聯繫。

    四、例假日或放假日，各通報權責機關仍應辦理發布之通報作業。

    水災、震災、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其他天然災害發生時之通報作 

    業程序，準用前項颱風警報期間之規定。

第十一條 天然災害發生時，中央相關專業機關提供資訊如下：

  一、氣象局於上午一時、四時、七時、十時、下午一時、四時、晚間七時及十時前 

   ，將颱風來襲、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影響地區之風力級數、陣風級 

   數及雨量預測列表，即時透過各種傳播媒體播報之，並將書面資料送通報權責 

   機關及本院人事行政總處。

  二、中央相關專業機關應將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戒預報、淹水警戒等最新資訊提 

   供各通報權責機關，並適時提醒災害狀況。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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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天然災害，指下列因素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 

  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者：

  一、風災。

  二、水災。

  三、震災。

  四、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五、其他天然災害。

第七條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已達下列基準之一者，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一、符合第四條第二款規定。

  二、依據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戒預報或實際觀測，達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農 

   業委員會訂定並公開之各地區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大規模崩塌警戒基準值，且 

   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時。

   第十條天然災害颱風警報期間，通報權責機關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之程序如下 

   ：一、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下列時間前對外發布：

   （一）全日或上午半日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前一日晚間七時至十時前發布 

    ，並通知傳播媒體於晚間十一時前播報之。但前一日未發布當日停止上 

    班及上課，於當日零時後，風雨增強，經參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 

    簡稱氣象局）提供各地區最新風力級數、陣風級數及雨量預測列表等氣 

    象資料，已達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基準時，通報權責機關應於當日 

    上午四時三十分前發布，並通知傳播媒體，於上午五時前播報之。

   （二）下午半日或晚間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當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前發布， 

    並通知傳播媒體，於上午十一時前播報之。

   （三）除上開時間外，各通報權責機關得視實際情形，隨時發布之。 

   二、依據氣象局氣象預報，是否已達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基準難以決定 

    時，如基於學生安全或其他特殊狀況考量，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得先行 

    決定停止上課。

   三、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市）於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前，應就預計 

    發布結果及發布時機進行協調聯繫。

    四、例假日或放假日，各通報權責機關仍應辦理發布之通報作業。

    水災、震災、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其他天然災害發生時之通報作 

    業程序，準用前項颱風警報期間之規定。

第十一條 天然災害發生時，中央相關專業機關提供資訊如下：

  一、氣象局於上午一時、四時、七時、十時、下午一時、四時、晚間七時及十時前 

   ，將颱風來襲、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影響地區之風力級數、陣風級 

   數及雨量預測列表，即時透過各種傳播媒體播報之，並將書面資料送通報權責 

   機關及本院人事行政總處。

  二、中央相關專業機關應將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戒預報、淹水警戒等最新資訊提 

   供各通報權責機關，並適時提醒災害狀況。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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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2.3.14勞動部令 勞動發創字第1120500824號) 

修正「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
及利息補貼要點」

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及利息補貼要點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微型創業，並促進就業，落實失業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三章規定，辦理失業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創業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及利息補貼事宜，訂定本要點。

二、本貸款融資資金來源，由承貸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要點之擬訂、修正及解釋。

 （二）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審查、核給、撤銷、廢止等事項。

 （三）本貸款之利息補貼、停止等事項。

 （四）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本要點之協辦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協助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及審查事宜。

 （二）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三、本貸款申請人應為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並有實際經營該事業之事實。

 （二）未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三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至少十八小時。

 （四）所營事業設立登記未超過五年。

 （五）所營事業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滿五人。前項所稱所營事業，指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依法完成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設立登記。

 （二）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或短期補習班，依法完成立案登記。

 （三）符合商業登記法第五條所定得免申請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並依法完成稅籍登記。 

四、本貸款額度，依申請人創業計畫所需資金核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但符合前點第二 

 項第三款規定者，其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本貸款申請人經核給貸款者（以下簡稱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內，得以同一所營事業， 

 依前點規定再申請本貸款。但以二次為限。

 貸款人依前項規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其首次、再次及第三次貸款核給金額，合計不得超 

 過第一項規定之最高額度。

五、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與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向分署提出申請：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如附件二）。

 （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三）稅籍登記證明及所營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四）切結書（如附件三）正本。

 （五）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 

  所定對象且為失業者，應檢附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之居留證及三個月內依親戶籍 

  謄本。

 （六）最近三個月內申請人個人及所營事業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 

  影本各一份。

 （七）本署或政府機關（構）三年內辦理之創業研習課程證明文件影本。但前點第三項 

  所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免附。

 （八）其他經本署規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本貸款申請人與二十九歲以下之青年共同創業，應另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應敘明共同實際經營及具體分工之事實。

  （二）共同創業者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共同創業者非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等內血親之配偶、配偶之二親等 

   內血親或其配偶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應檢附文件或資料未完備者，由分署通知其於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 

 署不予受理其申請。

六、本貸款用途以購置或租用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營運週轉金為限。七、本貸款之 

 貸款期間最長七年，貸款人應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貸款人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後，得於貸款期間內，給予繳息不繳本之寬限期最長一年。

八、本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零點五七五機動 

 計息。 

九、貸款人貸款期間前二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

 貸款人符合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者，貸款期間前三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第四年起 

 負擔年息超過百分之一點五時，利息差額由本署補貼，但年息低於百分之一點五時，由 

 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前項利息補貼期間最長七年。

 同一創業貸款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得領 

 取本貸款利息補貼。

十、本貸款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貸款，已受理申請者，不予核給：

 （一）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 

  註記之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二）經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未依 

  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有信用 

  卡消費款項逾期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

 （三）依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或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規定獲貸。但已清償者，不在此 

  限。

十一、本署為審查本貸款申請案件，應成立審查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署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本署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代表一人。

 （二）承貸金融機構代表二人至七人。

 （三）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審查委員為無給職。但承貸金融機構代表及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

  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於審查過程獲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審查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每一申請案件，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並由本署發給核定通知書。

  經審查會審查，認申請人有補充說明或提出相關文件之必要者，由本署通知其於 

  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核給本貸款。

  審查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申請事業之任何職位或創業諮詢輔導，及解任未滿一年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旁系血親關係者。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共同經營事業或分享利益關係者。

 （四）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十二、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申請人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書之日起三個月內持通知書及辦理貸 

  款之相關文件，向承貸金融機構或所屬各地分支機構辦理貸款。

  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內辦理貸款者，在期間屆滿日前，得敘明理由向本署申請展延；展 

  延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撥貸作業，經查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撥貸：

 （一）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第十點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二）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承貸金融機構自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至承貸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之次日起，應於十四日內 

 完成前項查證及撥貸；未能於期間內完成查證及撥貸者，應敘明理由向本署說明。

十三、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遭承貸金融機構退回或調整貸款金額者，本署得邀集承貸金融機 

  構、信保基金及申請人召開協調會議共同協商處理。

十四、本貸款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撥付信保基金設立專款，信保基金提供等額之相對資金，辦 

  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其不足以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支出時， 

  由本部及信保基金分別補足各應負擔之金額。

  本貸款得視申請案情況徵提具資力之保證人。

  貸款人與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徵提擔保品者，得免向信保基金辦理信用保證。貸款人依 

  據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保證成數為九點五成，保證手續費依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信用

  保證要點所定之保證手續費率計收。

十五、除信用保證手續費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承貸金融機構不得向貸款人收取任何費用。

十六、本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按月向本署申請。

  承貸金融機構應按月將貸款人每月繳款明細、逾期催收、強制執行等相關資料彙送本署 

  ，據以核撥補貼利息金額。 

十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或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一）貸款人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二）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達六個月。

  （三）貸款人違反本要點規定。

  前項第二款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期間，本署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應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未達六個月即予清償，並恢復正常繳款者，得視同正常戶，予以利 

  息補貼。

 貸款人所營事業於利息補貼期間停業，仍依規定按月繳付貸款本息，且已辦理復業登記 

 者，得由承貸金融機構向本署申請自復業日起繼續補貼利息至原核定補貼期間屆滿。

十八、承貸金融機構未依第十二點第三項規定辦理，而貸款人有第十點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點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形，承貸金融機構應返還本署已撥付之利息補貼，並自行補貼貸款 

  人利息。

十九、貸款人為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受災者，得於災害發生日起六個月內，向承貸金融機構提 

  出下列申請：

  （一）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最長六個月。

  （二）展延貸款還款期限最長六個月。

  本署於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發生時，得視災害特性、受災範圍及嚴重程度，公告延長前 

  項所定期間。

  貸款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直轄巿、縣（巿）政府或鄉（鎮、巿、區）公所開立之受災證明。

  （二）貸款人因災害致傷病之證明。

  （三）貸款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因災害致重傷或死亡之證明。

  （四）其他本署規定之文件。

  貸款人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承貸金融機 

  構同意第一項各款之申請者，應報本署備查。

  貸款人於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除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停止利息補貼情形 

  外，由本署補貼利息。

  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屆滿後，貸款人於該期間原應繳付貸款本息之還款方式，由貸款 

  人及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定之。 

二十、本署、分署及信保基金得會同相關機構訪查貸款人之企業經營與貸款運用情形，及各承 

  貸金融機構辦理本貸款業務情形，貸款人及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訪查業務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二十一、申請人或貸款人檢附之文件及資料有隱匿或不實等情事者，本署得撤銷或廢止已發給

之核定通知書，已撥付之貸款金額及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向貸款人追回，利息返還本署

。

二十二、辦理本貸款之承貸金融機構、信保基金及各級承辦人員，非因故意、重大過失或違法

造成之呆帳，得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十三、本署及分署輔導之創業者或協助推動創業業務之單位，經本署評選績效優良者，得予

以表揚及獎勵。

二十四、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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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及利息補貼要點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微型創業，並促進就業，落實失業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三章規定，辦理失業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創業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及利息補貼事宜，訂定本要點。

二、本貸款融資資金來源，由承貸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要點之擬訂、修正及解釋。

 （二）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審查、核給、撤銷、廢止等事項。

 （三）本貸款之利息補貼、停止等事項。

 （四）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本要點之協辦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協助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及審查事宜。

 （二）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三、本貸款申請人應為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並有實際經營該事業之事實。

 （二）未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三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至少十八小時。

 （四）所營事業設立登記未超過五年。

 （五）所營事業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滿五人。前項所稱所營事業，指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依法完成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設立登記。

 （二）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或短期補習班，依法完成立案登記。

 （三）符合商業登記法第五條所定得免申請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並依法完成稅籍登記。 

四、本貸款額度，依申請人創業計畫所需資金核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但符合前點第二 

 項第三款規定者，其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本貸款申請人經核給貸款者（以下簡稱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內，得以同一所營事業， 

 依前點規定再申請本貸款。但以二次為限。

 貸款人依前項規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其首次、再次及第三次貸款核給金額，合計不得超 

 過第一項規定之最高額度。

五、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與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向分署提出申請：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如附件二）。

 （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三）稅籍登記證明及所營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四）切結書（如附件三）正本。

 （五）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 

  所定對象且為失業者，應檢附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之居留證及三個月內依親戶籍 

  謄本。

 （六）最近三個月內申請人個人及所營事業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 

  影本各一份。

 （七）本署或政府機關（構）三年內辦理之創業研習課程證明文件影本。但前點第三項 

  所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免附。

 （八）其他經本署規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本貸款申請人與二十九歲以下之青年共同創業，應另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應敘明共同實際經營及具體分工之事實。

  （二）共同創業者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共同創業者非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等內血親之配偶、配偶之二親等 

   內血親或其配偶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應檢附文件或資料未完備者，由分署通知其於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 

 署不予受理其申請。

六、本貸款用途以購置或租用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營運週轉金為限。七、本貸款之 

 貸款期間最長七年，貸款人應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貸款人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後，得於貸款期間內，給予繳息不繳本之寬限期最長一年。

八、本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零點五七五機動 

 計息。 

九、貸款人貸款期間前二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

 貸款人符合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者，貸款期間前三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第四年起 

 負擔年息超過百分之一點五時，利息差額由本署補貼，但年息低於百分之一點五時，由 

 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前項利息補貼期間最長七年。

 同一創業貸款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得領 

 取本貸款利息補貼。

十、本貸款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貸款，已受理申請者，不予核給：

 （一）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 

  註記之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二）經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未依 

  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有信用 

  卡消費款項逾期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

 （三）依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或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規定獲貸。但已清償者，不在此 

  限。

十一、本署為審查本貸款申請案件，應成立審查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署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本署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代表一人。

 （二）承貸金融機構代表二人至七人。

 （三）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審查委員為無給職。但承貸金融機構代表及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

  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於審查過程獲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審查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每一申請案件，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並由本署發給核定通知書。

  經審查會審查，認申請人有補充說明或提出相關文件之必要者，由本署通知其於 

  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核給本貸款。

  審查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申請事業之任何職位或創業諮詢輔導，及解任未滿一年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旁系血親關係者。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共同經營事業或分享利益關係者。

 （四）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十二、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申請人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書之日起三個月內持通知書及辦理貸 

  款之相關文件，向承貸金融機構或所屬各地分支機構辦理貸款。

  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內辦理貸款者，在期間屆滿日前，得敘明理由向本署申請展延；展 

  延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撥貸作業，經查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撥貸：

 （一）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第十點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二）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承貸金融機構自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至承貸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之次日起，應於十四日內 

 完成前項查證及撥貸；未能於期間內完成查證及撥貸者，應敘明理由向本署說明。

十三、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遭承貸金融機構退回或調整貸款金額者，本署得邀集承貸金融機 

  構、信保基金及申請人召開協調會議共同協商處理。

十四、本貸款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撥付信保基金設立專款，信保基金提供等額之相對資金，辦 

  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其不足以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支出時， 

  由本部及信保基金分別補足各應負擔之金額。

  本貸款得視申請案情況徵提具資力之保證人。

  貸款人與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徵提擔保品者，得免向信保基金辦理信用保證。貸款人依 

  據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保證成數為九點五成，保證手續費依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信用

  保證要點所定之保證手續費率計收。

十五、除信用保證手續費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承貸金融機構不得向貸款人收取任何費用。

十六、本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按月向本署申請。

  承貸金融機構應按月將貸款人每月繳款明細、逾期催收、強制執行等相關資料彙送本署 

  ，據以核撥補貼利息金額。 

十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或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一）貸款人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二）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達六個月。

  （三）貸款人違反本要點規定。

  前項第二款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期間，本署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應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未達六個月即予清償，並恢復正常繳款者，得視同正常戶，予以利 

  息補貼。

 貸款人所營事業於利息補貼期間停業，仍依規定按月繳付貸款本息，且已辦理復業登記 

 者，得由承貸金融機構向本署申請自復業日起繼續補貼利息至原核定補貼期間屆滿。

十八、承貸金融機構未依第十二點第三項規定辦理，而貸款人有第十點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點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形，承貸金融機構應返還本署已撥付之利息補貼，並自行補貼貸款 

  人利息。

十九、貸款人為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受災者，得於災害發生日起六個月內，向承貸金融機構提 

  出下列申請：

  （一）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最長六個月。

  （二）展延貸款還款期限最長六個月。

  本署於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發生時，得視災害特性、受災範圍及嚴重程度，公告延長前 

  項所定期間。

  貸款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直轄巿、縣（巿）政府或鄉（鎮、巿、區）公所開立之受災證明。

  （二）貸款人因災害致傷病之證明。

  （三）貸款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因災害致重傷或死亡之證明。

  （四）其他本署規定之文件。

  貸款人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承貸金融機 

  構同意第一項各款之申請者，應報本署備查。

  貸款人於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除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停止利息補貼情形 

  外，由本署補貼利息。

  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屆滿後，貸款人於該期間原應繳付貸款本息之還款方式，由貸款 

  人及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定之。 

二十、本署、分署及信保基金得會同相關機構訪查貸款人之企業經營與貸款運用情形，及各承 

  貸金融機構辦理本貸款業務情形，貸款人及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訪查業務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二十一、申請人或貸款人檢附之文件及資料有隱匿或不實等情事者，本署得撤銷或廢止已發給

之核定通知書，已撥付之貸款金額及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向貸款人追回，利息返還本署

。

二十二、辦理本貸款之承貸金融機構、信保基金及各級承辦人員，非因故意、重大過失或違法

造成之呆帳，得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十三、本署及分署輔導之創業者或協助推動創業業務之單位，經本署評選績效優良者，得予

以表揚及獎勵。

二十四、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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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及利息補貼要點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微型創業，並促進就業，落實失業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三章規定，辦理失業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創業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及利息補貼事宜，訂定本要點。

二、本貸款融資資金來源，由承貸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要點之擬訂、修正及解釋。

 （二）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審查、核給、撤銷、廢止等事項。

 （三）本貸款之利息補貼、停止等事項。

 （四）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本要點之協辦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協助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及審查事宜。

 （二）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三、本貸款申請人應為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並有實際經營該事業之事實。

 （二）未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三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至少十八小時。

 （四）所營事業設立登記未超過五年。

 （五）所營事業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滿五人。前項所稱所營事業，指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依法完成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設立登記。

 （二）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或短期補習班，依法完成立案登記。

 （三）符合商業登記法第五條所定得免申請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並依法完成稅籍登記。 

四、本貸款額度，依申請人創業計畫所需資金核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但符合前點第二 

 項第三款規定者，其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本貸款申請人經核給貸款者（以下簡稱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內，得以同一所營事業， 

 依前點規定再申請本貸款。但以二次為限。

 貸款人依前項規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其首次、再次及第三次貸款核給金額，合計不得超 

 過第一項規定之最高額度。

五、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與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向分署提出申請：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如附件二）。

 （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三）稅籍登記證明及所營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四）切結書（如附件三）正本。

 （五）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 

  所定對象且為失業者，應檢附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之居留證及三個月內依親戶籍 

  謄本。

 （六）最近三個月內申請人個人及所營事業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 

  影本各一份。

 （七）本署或政府機關（構）三年內辦理之創業研習課程證明文件影本。但前點第三項 

  所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免附。

 （八）其他經本署規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本貸款申請人與二十九歲以下之青年共同創業，應另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應敘明共同實際經營及具體分工之事實。

  （二）共同創業者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共同創業者非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等內血親之配偶、配偶之二親等 

   內血親或其配偶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應檢附文件或資料未完備者，由分署通知其於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 

 署不予受理其申請。

六、本貸款用途以購置或租用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營運週轉金為限。七、本貸款之 

 貸款期間最長七年，貸款人應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貸款人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後，得於貸款期間內，給予繳息不繳本之寬限期最長一年。

八、本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零點五七五機動 

 計息。 

九、貸款人貸款期間前二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

 貸款人符合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者，貸款期間前三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第四年起 

 負擔年息超過百分之一點五時，利息差額由本署補貼，但年息低於百分之一點五時，由 

 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前項利息補貼期間最長七年。

 同一創業貸款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得領 

 取本貸款利息補貼。

十、本貸款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貸款，已受理申請者，不予核給：

 （一）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 

  註記之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二）經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未依 

  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有信用 

  卡消費款項逾期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

 （三）依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或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規定獲貸。但已清償者，不在此 

  限。

十一、本署為審查本貸款申請案件，應成立審查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署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本署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代表一人。

 （二）承貸金融機構代表二人至七人。

 （三）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審查委員為無給職。但承貸金融機構代表及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

  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於審查過程獲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審查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每一申請案件，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並由本署發給核定通知書。

  經審查會審查，認申請人有補充說明或提出相關文件之必要者，由本署通知其於 

  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核給本貸款。

  審查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申請事業之任何職位或創業諮詢輔導，及解任未滿一年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旁系血親關係者。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共同經營事業或分享利益關係者。

 （四）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十二、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申請人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書之日起三個月內持通知書及辦理貸 

  款之相關文件，向承貸金融機構或所屬各地分支機構辦理貸款。

  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內辦理貸款者，在期間屆滿日前，得敘明理由向本署申請展延；展 

  延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撥貸作業，經查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撥貸：

 （一）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第十點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二）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承貸金融機構自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至承貸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之次日起，應於十四日內 

 完成前項查證及撥貸；未能於期間內完成查證及撥貸者，應敘明理由向本署說明。

十三、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遭承貸金融機構退回或調整貸款金額者，本署得邀集承貸金融機 

  構、信保基金及申請人召開協調會議共同協商處理。

十四、本貸款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撥付信保基金設立專款，信保基金提供等額之相對資金，辦 

  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其不足以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支出時， 

  由本部及信保基金分別補足各應負擔之金額。

  本貸款得視申請案情況徵提具資力之保證人。

  貸款人與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徵提擔保品者，得免向信保基金辦理信用保證。貸款人依 

  據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保證成數為九點五成，保證手續費依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信用

  保證要點所定之保證手續費率計收。

十五、除信用保證手續費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承貸金融機構不得向貸款人收取任何費用。

十六、本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按月向本署申請。

  承貸金融機構應按月將貸款人每月繳款明細、逾期催收、強制執行等相關資料彙送本署 

  ，據以核撥補貼利息金額。 

十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或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一）貸款人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二）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達六個月。

  （三）貸款人違反本要點規定。

  前項第二款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期間，本署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應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未達六個月即予清償，並恢復正常繳款者，得視同正常戶，予以利 

  息補貼。

 貸款人所營事業於利息補貼期間停業，仍依規定按月繳付貸款本息，且已辦理復業登記 

 者，得由承貸金融機構向本署申請自復業日起繼續補貼利息至原核定補貼期間屆滿。

十八、承貸金融機構未依第十二點第三項規定辦理，而貸款人有第十點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點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形，承貸金融機構應返還本署已撥付之利息補貼，並自行補貼貸款 

  人利息。

十九、貸款人為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受災者，得於災害發生日起六個月內，向承貸金融機構提 

  出下列申請：

  （一）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最長六個月。

  （二）展延貸款還款期限最長六個月。

  本署於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發生時，得視災害特性、受災範圍及嚴重程度，公告延長前 

  項所定期間。

  貸款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直轄巿、縣（巿）政府或鄉（鎮、巿、區）公所開立之受災證明。

  （二）貸款人因災害致傷病之證明。

  （三）貸款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因災害致重傷或死亡之證明。

  （四）其他本署規定之文件。

  貸款人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承貸金融機 

  構同意第一項各款之申請者，應報本署備查。

  貸款人於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除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停止利息補貼情形 

  外，由本署補貼利息。

  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屆滿後，貸款人於該期間原應繳付貸款本息之還款方式，由貸款 

  人及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定之。 

二十、本署、分署及信保基金得會同相關機構訪查貸款人之企業經營與貸款運用情形，及各承 

  貸金融機構辦理本貸款業務情形，貸款人及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訪查業務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二十一、申請人或貸款人檢附之文件及資料有隱匿或不實等情事者，本署得撤銷或廢止已發給

之核定通知書，已撥付之貸款金額及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向貸款人追回，利息返還本署

。

二十二、辦理本貸款之承貸金融機構、信保基金及各級承辦人員，非因故意、重大過失或違法

造成之呆帳，得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十三、本署及分署輔導之創業者或協助推動創業業務之單位，經本署評選績效優良者，得予

以表揚及獎勵。

二十四、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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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及利息補貼要點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微型創業，並促進就業，落實失業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三章規定，辦理失業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創業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及利息補貼事宜，訂定本要點。

二、本貸款融資資金來源，由承貸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要點之擬訂、修正及解釋。

 （二）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審查、核給、撤銷、廢止等事項。

 （三）本貸款之利息補貼、停止等事項。

 （四）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本要點之協辦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協助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及審查事宜。

 （二）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三、本貸款申請人應為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並有實際經營該事業之事實。

 （二）未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三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至少十八小時。

 （四）所營事業設立登記未超過五年。

 （五）所營事業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滿五人。前項所稱所營事業，指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依法完成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設立登記。

 （二）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或短期補習班，依法完成立案登記。

 （三）符合商業登記法第五條所定得免申請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並依法完成稅籍登記。 

四、本貸款額度，依申請人創業計畫所需資金核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但符合前點第二 

 項第三款規定者，其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本貸款申請人經核給貸款者（以下簡稱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內，得以同一所營事業， 

 依前點規定再申請本貸款。但以二次為限。

 貸款人依前項規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其首次、再次及第三次貸款核給金額，合計不得超 

 過第一項規定之最高額度。

五、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與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向分署提出申請：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如附件二）。

 （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三）稅籍登記證明及所營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四）切結書（如附件三）正本。

 （五）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 

  所定對象且為失業者，應檢附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之居留證及三個月內依親戶籍 

  謄本。

 （六）最近三個月內申請人個人及所營事業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 

  影本各一份。

 （七）本署或政府機關（構）三年內辦理之創業研習課程證明文件影本。但前點第三項 

  所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免附。

 （八）其他經本署規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本貸款申請人與二十九歲以下之青年共同創業，應另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應敘明共同實際經營及具體分工之事實。

  （二）共同創業者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共同創業者非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等內血親之配偶、配偶之二親等 

   內血親或其配偶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應檢附文件或資料未完備者，由分署通知其於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 

 署不予受理其申請。

六、本貸款用途以購置或租用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營運週轉金為限。七、本貸款之 

 貸款期間最長七年，貸款人應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貸款人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後，得於貸款期間內，給予繳息不繳本之寬限期最長一年。

八、本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零點五七五機動 

 計息。 

九、貸款人貸款期間前二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

 貸款人符合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者，貸款期間前三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第四年起 

 負擔年息超過百分之一點五時，利息差額由本署補貼，但年息低於百分之一點五時，由 

 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前項利息補貼期間最長七年。

 同一創業貸款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得領 

 取本貸款利息補貼。

十、本貸款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貸款，已受理申請者，不予核給：

 （一）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 

  註記之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二）經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未依 

  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有信用 

  卡消費款項逾期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

 （三）依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或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規定獲貸。但已清償者，不在此 

  限。

十一、本署為審查本貸款申請案件，應成立審查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署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本署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代表一人。

 （二）承貸金融機構代表二人至七人。

 （三）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審查委員為無給職。但承貸金融機構代表及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

  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於審查過程獲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審查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每一申請案件，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並由本署發給核定通知書。

  經審查會審查，認申請人有補充說明或提出相關文件之必要者，由本署通知其於 

  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核給本貸款。

  審查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申請事業之任何職位或創業諮詢輔導，及解任未滿一年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旁系血親關係者。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共同經營事業或分享利益關係者。

 （四）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十二、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申請人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書之日起三個月內持通知書及辦理貸 

  款之相關文件，向承貸金融機構或所屬各地分支機構辦理貸款。

  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內辦理貸款者，在期間屆滿日前，得敘明理由向本署申請展延；展 

  延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撥貸作業，經查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撥貸：

 （一）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第十點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二）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承貸金融機構自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至承貸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之次日起，應於十四日內 

 完成前項查證及撥貸；未能於期間內完成查證及撥貸者，應敘明理由向本署說明。

十三、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遭承貸金融機構退回或調整貸款金額者，本署得邀集承貸金融機 

  構、信保基金及申請人召開協調會議共同協商處理。

十四、本貸款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撥付信保基金設立專款，信保基金提供等額之相對資金，辦 

  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其不足以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支出時， 

  由本部及信保基金分別補足各應負擔之金額。

  本貸款得視申請案情況徵提具資力之保證人。

  貸款人與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徵提擔保品者，得免向信保基金辦理信用保證。貸款人依 

  據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保證成數為九點五成，保證手續費依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信用

  保證要點所定之保證手續費率計收。

十五、除信用保證手續費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承貸金融機構不得向貸款人收取任何費用。

十六、本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按月向本署申請。

  承貸金融機構應按月將貸款人每月繳款明細、逾期催收、強制執行等相關資料彙送本署 

  ，據以核撥補貼利息金額。 

十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或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一）貸款人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二）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達六個月。

  （三）貸款人違反本要點規定。

  前項第二款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期間，本署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應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未達六個月即予清償，並恢復正常繳款者，得視同正常戶，予以利 

  息補貼。

 貸款人所營事業於利息補貼期間停業，仍依規定按月繳付貸款本息，且已辦理復業登記 

 者，得由承貸金融機構向本署申請自復業日起繼續補貼利息至原核定補貼期間屆滿。

十八、承貸金融機構未依第十二點第三項規定辦理，而貸款人有第十點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點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形，承貸金融機構應返還本署已撥付之利息補貼，並自行補貼貸款 

  人利息。

十九、貸款人為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受災者，得於災害發生日起六個月內，向承貸金融機構提 

  出下列申請：

  （一）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最長六個月。

  （二）展延貸款還款期限最長六個月。

  本署於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發生時，得視災害特性、受災範圍及嚴重程度，公告延長前 

  項所定期間。

  貸款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直轄巿、縣（巿）政府或鄉（鎮、巿、區）公所開立之受災證明。

  （二）貸款人因災害致傷病之證明。

  （三）貸款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因災害致重傷或死亡之證明。

  （四）其他本署規定之文件。

  貸款人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承貸金融機 

  構同意第一項各款之申請者，應報本署備查。

  貸款人於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除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停止利息補貼情形 

  外，由本署補貼利息。

  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屆滿後，貸款人於該期間原應繳付貸款本息之還款方式，由貸款 

  人及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定之。 

二十、本署、分署及信保基金得會同相關機構訪查貸款人之企業經營與貸款運用情形，及各承 

  貸金融機構辦理本貸款業務情形，貸款人及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訪查業務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二十一、申請人或貸款人檢附之文件及資料有隱匿或不實等情事者，本署得撤銷或廢止已發給

之核定通知書，已撥付之貸款金額及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向貸款人追回，利息返還本署

。

二十二、辦理本貸款之承貸金融機構、信保基金及各級承辦人員，非因故意、重大過失或違法

造成之呆帳，得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十三、本署及分署輔導之創業者或協助推動創業業務之單位，經本署評選績效優良者，得予

以表揚及獎勵。

二十四、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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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及利息補貼要點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微型創業，並促進就業，落實失業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三章規定，辦理失業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創業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及利息補貼事宜，訂定本要點。

二、本貸款融資資金來源，由承貸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要點之擬訂、修正及解釋。

 （二）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審查、核給、撤銷、廢止等事項。

 （三）本貸款之利息補貼、停止等事項。

 （四）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本要點之協辦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協助本貸款之受理申請及審查事宜。

 （二）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三、本貸款申請人應為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並有實際經營該事業之事實。

 （二）未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三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至少十八小時。

 （四）所營事業設立登記未超過五年。

 （五）所營事業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滿五人。前項所稱所營事業，指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依法完成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設立登記。

 （二）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或短期補習班，依法完成立案登記。

 （三）符合商業登記法第五條所定得免申請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並依法完成稅籍登記。 

四、本貸款額度，依申請人創業計畫所需資金核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但符合前點第二 

 項第三款規定者，其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本貸款申請人經核給貸款者（以下簡稱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內，得以同一所營事業， 

 依前點規定再申請本貸款。但以二次為限。

 貸款人依前項規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其首次、再次及第三次貸款核給金額，合計不得超 

 過第一項規定之最高額度。

五、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與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向分署提出申請：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如附件二）。

 （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三）稅籍登記證明及所營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四）切結書（如附件三）正本。

 （五）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 

  所定對象且為失業者，應檢附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之居留證及三個月內依親戶籍 

  謄本。

 （六）最近三個月內申請人個人及所營事業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 

  影本各一份。

 （七）本署或政府機關（構）三年內辦理之創業研習課程證明文件影本。但前點第三項 

  所定再申請本貸款者，免附。

 （八）其他經本署規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本貸款申請人與二十九歲以下之青年共同創業，應另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

  （一）創業貸款計畫書應敘明共同實際經營及具體分工之事實。

  （二）共同創業者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共同創業者非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等內血親之配偶、配偶之二親等 

   內血親或其配偶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應檢附文件或資料未完備者，由分署通知其於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 

 署不予受理其申請。

六、本貸款用途以購置或租用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營運週轉金為限。七、本貸款之 

 貸款期間最長七年，貸款人應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貸款人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後，得於貸款期間內，給予繳息不繳本之寬限期最長一年。

八、本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零點五七五機動 

 計息。 

九、貸款人貸款期間前二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

 貸款人符合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者，貸款期間前三年之利息，由本署全額補貼；第四年起 

 負擔年息超過百分之一點五時，利息差額由本署補貼，但年息低於百分之一點五時，由 

 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前項利息補貼期間最長七年。

 同一創業貸款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得領 

 取本貸款利息補貼。

十、本貸款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貸款，已受理申請者，不予核給：

 （一）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 

  註記之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二）經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未依 

  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有信用 

  卡消費款項逾期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

 （三）依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或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規定獲貸。但已清償者，不在此 

  限。

十一、本署為審查本貸款申請案件，應成立審查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署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本署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代表一人。

 （二）承貸金融機構代表二人至七人。

 （三）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審查委員為無給職。但承貸金融機構代表及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

  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於審查過程獲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審查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每一申請案件，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並由本署發給核定通知書。

  經審查會審查，認申請人有補充說明或提出相關文件之必要者，由本署通知其於 

  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核給本貸款。

  審查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申請事業之任何職位或創業諮詢輔導，及解任未滿一年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旁系血親關係者。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事業之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 

  股東，有共同經營事業或分享利益關係者。

 （四）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十二、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申請人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書之日起三個月內持通知書及辦理貸 

  款之相關文件，向承貸金融機構或所屬各地分支機構辦理貸款。

  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內辦理貸款者，在期間屆滿日前，得敘明理由向本署申請展延；展 

  延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辦理撥貸作業，經查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撥貸：

 （一）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第十點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二）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事業。

 （三）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承貸金融機構自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至承貸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之次日起，應於十四日內 

 完成前項查證及撥貸；未能於期間內完成查證及撥貸者，應敘明理由向本署說明。

十三、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遭承貸金融機構退回或調整貸款金額者，本署得邀集承貸金融機 

  構、信保基金及申請人召開協調會議共同協商處理。

十四、本貸款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撥付信保基金設立專款，信保基金提供等額之相對資金，辦 

  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其不足以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支出時， 

  由本部及信保基金分別補足各應負擔之金額。

  本貸款得視申請案情況徵提具資力之保證人。

  貸款人與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徵提擔保品者，得免向信保基金辦理信用保證。貸款人依 

  據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保證成數為九點五成，保證手續費依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信用

  保證要點所定之保證手續費率計收。

十五、除信用保證手續費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承貸金融機構不得向貸款人收取任何費用。

十六、本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按月向本署申請。

  承貸金融機構應按月將貸款人每月繳款明細、逾期催收、強制執行等相關資料彙送本署 

  ，據以核撥補貼利息金額。 

十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或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一）貸款人所營事業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

  （二）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達六個月。

  （三）貸款人違反本要點規定。

  前項第二款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期間，本署不予補貼利息；已撥付者，應由承貸金融機 

  構向貸款人追回，並返還本署。

  貸款人積欠貸款本息未達六個月即予清償，並恢復正常繳款者，得視同正常戶，予以利 

  息補貼。

 貸款人所營事業於利息補貼期間停業，仍依規定按月繳付貸款本息，且已辦理復業登記 

 者，得由承貸金融機構向本署申請自復業日起繼續補貼利息至原核定補貼期間屆滿。

十八、承貸金融機構未依第十二點第三項規定辦理，而貸款人有第十點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點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形，承貸金融機構應返還本署已撥付之利息補貼，並自行補貼貸款 

  人利息。

十九、貸款人為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受災者，得於災害發生日起六個月內，向承貸金融機構提 

  出下列申請：

  （一）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最長六個月。

  （二）展延貸款還款期限最長六個月。

  本署於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發生時，得視災害特性、受災範圍及嚴重程度，公告延長前 

  項所定期間。

  貸款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直轄巿、縣（巿）政府或鄉（鎮、巿、區）公所開立之受災證明。

  （二）貸款人因災害致傷病之證明。

  （三）貸款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因災害致重傷或死亡之證明。

  （四）其他本署規定之文件。

  貸款人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承貸金融機 

  構同意第一項各款之申請者，應報本署備查。

  貸款人於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除有第十七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停止利息補貼情形 

  外，由本署補貼利息。

  暫緩繳付貸款本息期間屆滿後，貸款人於該期間原應繳付貸款本息之還款方式，由貸款 

  人及承貸金融機構合意定之。 

二十、本署、分署及信保基金得會同相關機構訪查貸款人之企業經營與貸款運用情形，及各承 

  貸金融機構辦理本貸款業務情形，貸款人及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訪查業務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二十一、申請人或貸款人檢附之文件及資料有隱匿或不實等情事者，本署得撤銷或廢止已發給

之核定通知書，已撥付之貸款金額及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向貸款人追回，利息返還本署

。

二十二、辦理本貸款之承貸金融機構、信保基金及各級承辦人員，非因故意、重大過失或違法

造成之呆帳，得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十三、本署及分署輔導之創業者或協助推動創業業務之單位，經本署評選績效優良者，得予

以表揚及獎勵。

二十四、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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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財政部已訂定111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訂定發布「111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 

 所得計算規定」，因105年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個人交易之房地如屬新制課 

 稅範圍，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4規定計算房地交易所得課稅；如非屬新制課稅範圍，則 

 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計算舊制之財產交易所得申報課稅。

 該分局說明，個人出售適用舊制之房屋，如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未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 

 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或稽徵機關未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者，稽 

 徵機關得依下列標準計算所得：

 一、稽徵機關僅查得或納稅義務人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而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 

  本，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歸屬房屋之收入按17%計算其出售房屋之所得額：

  (一)臺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新臺幣(下同)7千萬元以上。  

  (二)新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6千萬元以上。

  (三)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地區，房地總成交金額4千萬元以上。

 二、除前述規定情形外，按房屋評定現值之一定比例(詳見附件)計算其所得額者，該比例 

  由各地區國稅局實地調查並按區域適度分級訂定，111年度考量部分地區交易熱絡帶 

  動當地整體房價上揚或與經濟發展程度相當鄰近地區衡平等因素，分別調增該等地區 

  之所得額標準1%至6%，以反映地區差異及市場行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個人111年度出售適用舊制課稅之房屋，應先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 

 第7類規定，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相關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列 

 報，如無法查得原始取得成本，始有上開標準之適用。為落實租稅公平及居住正義，各地 

 區國稅局已加強查核個人出售不動產之財產交易所得，該分局去年查獲42件成屋交易改按 

 實際成交價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補徵稅額379萬餘元，請民眾勿心存僥倖，逕以前揭規 

 定標準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營業稅選案及網路交易查核作業即將開始，若有短漏報營業稅情事，請儘速辦理補報及補 

 繳事宜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自112年4月1日起執行營業稅選案查 

 核及網路交易查核作業，該分局於查核作業前籲請營業人自我檢視，若有短漏報營業稅情 

 事，請儘速辦理補報及補繳事宜，以免受罰。

 該分局說明常見違章態樣有：

 （1）未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

 （2）銷售貨物或勞務短漏開統一發票或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未據實申報銷售額。

 （3）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

 （4）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或虛報進項稅額逃漏營業稅。

 （5）購買國外勞務未依規定報繳營業稅。

 （6）將應稅銷售額申報為零稅率銷售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業人，如有上述違章情事，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 

 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自行補報並補繳稅款及加計利息者，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 

 之1免予處罰。

 以上說明如尚有疑問， 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個人捐贈財團法人之財產倘屬免辦理產權登記者，捐贈金額如超過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 

 應先向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經審查並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產

 林小姐想要捐贈現金給財團法人，詢問辦理贈與有何注意事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贈與人捐贈財團法人財產倘屬免辦理產權登記(例如現 

 金等)者，捐贈人可逕交付受贈單位，惟受贈單位倘於受贈後始經稽徵機關審查不符合行 

 政院頒定「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

 人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規定，應補徵贈與人贈與稅款，未申報者應 

 裁處罰鍰。

 為避免上述情形，該分局提醒捐贈人，當年度加計該捐贈財團法人金額超過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22條規定之免稅額者（112年度為244萬元），應先向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經審查並 

 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產予該財團法人。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蔡先生來電詢問最近父親過世，若他實際繼承之遺產低於應繼分，是否會被課徵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 

 其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遺產者，民法並未予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自亦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亦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問題。故無論蔡 

 先生繼承人間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營利事業以電子方式提示帳簿，享有多項獎勵

 彰化市陳小姐來電詢問：公司收到國稅局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調帳通知函，因為公司 

 帳冊憑證資料很多，如不採列印紙本方式提供，是否另有其他提供方式？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通知提示帳簿憑證查核，可以採網 

 路平臺上傳或媒體遞送帳簿資料電子檔案方式提示，若如期提示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案者 

 ，可享有下列獎勵措施：

 一、當年度除審核有異常項目外，免提示會計傳票憑證供查核。

 二、同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其後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得予以書面審核，免 

  列入選案查核對象。

  (一)經稽徵機關查獲當年度短漏所得稅稅額不超過新臺幣10萬元，或短漏報課稅所得 

   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率不超過  5%，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並 

   繳清稅款及罰鍰者。

  (二)經稽徵機關調整當年度全年所得額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 

   (三)其後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未經人檢舉或無涉嫌違章短漏報所得額情 

   事。

 三、如期提示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案，將由國稅局指定專人協助解決或指導有關稅務法令 

  及實務問題。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tax.nat.gov.tw )(路徑 

 :首頁>非個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所稅帳簿上傳>軟體下載與報稅)下載「營利事業電子帳 

 簿上傳程式」，帳簿資料電子檔案經軟體審核無誤後，即可直接以網路上傳帳簿電子檔案 

 或另燒錄於光碟送交稽徵機關，快速又簡便。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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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已訂定111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訂定發布「111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 

 所得計算規定」，因105年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個人交易之房地如屬新制課 

 稅範圍，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4規定計算房地交易所得課稅；如非屬新制課稅範圍，則 

 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計算舊制之財產交易所得申報課稅。

 該分局說明，個人出售適用舊制之房屋，如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未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 

 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或稽徵機關未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者，稽 

 徵機關得依下列標準計算所得：

 一、稽徵機關僅查得或納稅義務人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而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 

  本，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歸屬房屋之收入按17%計算其出售房屋之所得額：

  (一)臺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新臺幣(下同)7千萬元以上。  

  (二)新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6千萬元以上。

  (三)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地區，房地總成交金額4千萬元以上。

 二、除前述規定情形外，按房屋評定現值之一定比例(詳見附件)計算其所得額者，該比例 

  由各地區國稅局實地調查並按區域適度分級訂定，111年度考量部分地區交易熱絡帶 

  動當地整體房價上揚或與經濟發展程度相當鄰近地區衡平等因素，分別調增該等地區 

  之所得額標準1%至6%，以反映地區差異及市場行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個人111年度出售適用舊制課稅之房屋，應先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 

 第7類規定，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相關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列 

 報，如無法查得原始取得成本，始有上開標準之適用。為落實租稅公平及居住正義，各地 

 區國稅局已加強查核個人出售不動產之財產交易所得，該分局去年查獲42件成屋交易改按 

 實際成交價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補徵稅額379萬餘元，請民眾勿心存僥倖，逕以前揭規 

 定標準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營業稅選案及網路交易查核作業即將開始，若有短漏報營業稅情事，請儘速辦理補報及補 

 繳事宜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自112年4月1日起執行營業稅選案查 

 核及網路交易查核作業，該分局於查核作業前籲請營業人自我檢視，若有短漏報營業稅情 

 事，請儘速辦理補報及補繳事宜，以免受罰。

 該分局說明常見違章態樣有：

 （1）未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

 （2）銷售貨物或勞務短漏開統一發票或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未據實申報銷售額。

 （3）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

 （4）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或虛報進項稅額逃漏營業稅。

 （5）購買國外勞務未依規定報繳營業稅。

 （6）將應稅銷售額申報為零稅率銷售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業人，如有上述違章情事，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 

 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自行補報並補繳稅款及加計利息者，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 

 之1免予處罰。

 以上說明如尚有疑問， 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個人捐贈財團法人之財產倘屬免辦理產權登記者，捐贈金額如超過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 

 應先向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經審查並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產

 林小姐想要捐贈現金給財團法人，詢問辦理贈與有何注意事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贈與人捐贈財團法人財產倘屬免辦理產權登記(例如現 

 金等)者，捐贈人可逕交付受贈單位，惟受贈單位倘於受贈後始經稽徵機關審查不符合行 

 政院頒定「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

 人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規定，應補徵贈與人贈與稅款，未申報者應 

 裁處罰鍰。

 為避免上述情形，該分局提醒捐贈人，當年度加計該捐贈財團法人金額超過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22條規定之免稅額者（112年度為244萬元），應先向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經審查並 

 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產予該財團法人。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蔡先生來電詢問最近父親過世，若他實際繼承之遺產低於應繼分，是否會被課徵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 

 其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遺產者，民法並未予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自亦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亦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問題。故無論蔡 

 先生繼承人間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營利事業以電子方式提示帳簿，享有多項獎勵

 彰化市陳小姐來電詢問：公司收到國稅局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調帳通知函，因為公司 

 帳冊憑證資料很多，如不採列印紙本方式提供，是否另有其他提供方式？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通知提示帳簿憑證查核，可以採網 

 路平臺上傳或媒體遞送帳簿資料電子檔案方式提示，若如期提示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案者 

 ，可享有下列獎勵措施：

 一、當年度除審核有異常項目外，免提示會計傳票憑證供查核。

 二、同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其後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得予以書面審核，免 

  列入選案查核對象。

  (一)經稽徵機關查獲當年度短漏所得稅稅額不超過新臺幣10萬元，或短漏報課稅所得 

   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率不超過  5%，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並 

   繳清稅款及罰鍰者。

  (二)經稽徵機關調整當年度全年所得額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 

   (三)其後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未經人檢舉或無涉嫌違章短漏報所得額情 

   事。

 三、如期提示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案，將由國稅局指定專人協助解決或指導有關稅務法令 

  及實務問題。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tax.nat.gov.tw )(路徑 

 :首頁>非個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所稅帳簿上傳>軟體下載與報稅)下載「營利事業電子帳 

 簿上傳程式」，帳簿資料電子檔案經軟體審核無誤後，即可直接以網路上傳帳簿電子檔案 

 或另燒錄於光碟送交稽徵機關，快速又簡便。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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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已訂定111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訂定發布「111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 

 所得計算規定」，因105年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個人交易之房地如屬新制課 

 稅範圍，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4規定計算房地交易所得課稅；如非屬新制課稅範圍，則 

 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計算舊制之財產交易所得申報課稅。

 該分局說明，個人出售適用舊制之房屋，如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未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 

 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或稽徵機關未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者，稽 

 徵機關得依下列標準計算所得：

 一、稽徵機關僅查得或納稅義務人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而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 

  本，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歸屬房屋之收入按17%計算其出售房屋之所得額：

  (一)臺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新臺幣(下同)7千萬元以上。  

  (二)新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6千萬元以上。

  (三)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地區，房地總成交金額4千萬元以上。

 二、除前述規定情形外，按房屋評定現值之一定比例(詳見附件)計算其所得額者，該比例 

  由各地區國稅局實地調查並按區域適度分級訂定，111年度考量部分地區交易熱絡帶 

  動當地整體房價上揚或與經濟發展程度相當鄰近地區衡平等因素，分別調增該等地區 

  之所得額標準1%至6%，以反映地區差異及市場行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個人111年度出售適用舊制課稅之房屋，應先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 

 第7類規定，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相關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列 

 報，如無法查得原始取得成本，始有上開標準之適用。為落實租稅公平及居住正義，各地 

 區國稅局已加強查核個人出售不動產之財產交易所得，該分局去年查獲42件成屋交易改按 

 實際成交價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補徵稅額379萬餘元，請民眾勿心存僥倖，逕以前揭規 

 定標準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營業稅選案及網路交易查核作業即將開始，若有短漏報營業稅情事，請儘速辦理補報及補 

 繳事宜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自112年4月1日起執行營業稅選案查 

 核及網路交易查核作業，該分局於查核作業前籲請營業人自我檢視，若有短漏報營業稅情 

 事，請儘速辦理補報及補繳事宜，以免受罰。

 該分局說明常見違章態樣有：

 （1）未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

 （2）銷售貨物或勞務短漏開統一發票或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未據實申報銷售額。

 （3）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

 （4）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或虛報進項稅額逃漏營業稅。

 （5）購買國外勞務未依規定報繳營業稅。

 （6）將應稅銷售額申報為零稅率銷售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業人，如有上述違章情事，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 

 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自行補報並補繳稅款及加計利息者，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 

 之1免予處罰。

 以上說明如尚有疑問， 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個人捐贈財團法人之財產倘屬免辦理產權登記者，捐贈金額如超過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 

 應先向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經審查並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產

 林小姐想要捐贈現金給財團法人，詢問辦理贈與有何注意事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贈與人捐贈財團法人財產倘屬免辦理產權登記(例如現 

 金等)者，捐贈人可逕交付受贈單位，惟受贈單位倘於受贈後始經稽徵機關審查不符合行 

 政院頒定「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

 人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規定，應補徵贈與人贈與稅款，未申報者應 

 裁處罰鍰。

 為避免上述情形，該分局提醒捐贈人，當年度加計該捐贈財團法人金額超過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22條規定之免稅額者（112年度為244萬元），應先向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經審查並 

 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產予該財團法人。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蔡先生來電詢問最近父親過世，若他實際繼承之遺產低於應繼分，是否會被課徵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 

 其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遺產者，民法並未予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自亦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亦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問題。故無論蔡 

 先生繼承人間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營利事業以電子方式提示帳簿，享有多項獎勵

 彰化市陳小姐來電詢問：公司收到國稅局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調帳通知函，因為公司 

 帳冊憑證資料很多，如不採列印紙本方式提供，是否另有其他提供方式？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通知提示帳簿憑證查核，可以採網 

 路平臺上傳或媒體遞送帳簿資料電子檔案方式提示，若如期提示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案者 

 ，可享有下列獎勵措施：

 一、當年度除審核有異常項目外，免提示會計傳票憑證供查核。

 二、同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其後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得予以書面審核，免 

  列入選案查核對象。

  (一)經稽徵機關查獲當年度短漏所得稅稅額不超過新臺幣10萬元，或短漏報課稅所得 

   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率不超過  5%，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並 

   繳清稅款及罰鍰者。

  (二)經稽徵機關調整當年度全年所得額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 

   (三)其後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未經人檢舉或無涉嫌違章短漏報所得額情 

   事。

 三、如期提示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案，將由國稅局指定專人協助解決或指導有關稅務法令 

  及實務問題。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tax.nat.gov.tw )(路徑 

 :首頁>非個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所稅帳簿上傳>軟體下載與報稅)下載「營利事業電子帳 

 簿上傳程式」，帳簿資料電子檔案經軟體審核無誤後，即可直接以網路上傳帳簿電子檔案 

 或另燒錄於光碟送交稽徵機關，快速又簡便。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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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辦理第３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 

 ３月１日至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伍耀璋、莊宗良、陳新福、劉文峰、賴博仁、陳明松、廖振魁、張家成等８位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日至８日，安排﹝夜 

 間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林珈均、郭翰霖 

 、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3.本會「第十七屆第一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２年３月３日下午五時，假卦山月圓餐 

 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 

 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4.本會辦理第１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７、１４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４小時﹞上課，有４ 

 ４人參加。

5.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商業禮儀與溝通技巧」講習，於１ 

 １２年３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周郁萍 

 老師擔任，有７２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９日，安排﹝白天班、１ 

 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 

 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至２２日，安排﹝白天班、 

 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8.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下午五時十五 

 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9.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１２ 

 年３月９、１０日﹝二天﹞辦理，有４０人參加。觀摩：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致贈林執行副總經理佑丞感謝牌；後山山後故事館﹝花蓮縣﹞致贈陳專員雅蘋感謝牌；花蓮 

 糖廠觀光工廠﹝花蓮縣﹞。宿～力麗華美達安可酒店（花蓮市）

10.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９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11.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１日辦理，計有４０人報名參加 

 。遊覽：吉安聖安宮、雲山水、平地森林騎自行車、松園別館、七星潭風景區、深坑老街 

 、好望角。宿～統茂渡假莊園（花蓮縣）

12.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 

 有３４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１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１人 

 參加。

14.本會辦理「製造現場班組長進料、製成與成品管制手法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15.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２８人參加。

16.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５日下午五 

 時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呂尤琴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６ 

 、２３日，安排﹝白天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 

 聖同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1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２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 

 會會議室七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 

 加。

19.本會辦理「倉儲實務常見問題分析與解決要訣」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多益暨商業貿易應用」班，於１１ 

 ２年３月２１日至７月４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至 

 ２５日，假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７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22.本會承辦１１２年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１場「職場必備的商用英文書信寫作實務班」講 

 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 

 加。

2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製造業現場六大要素５M I L合理 

 化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巫祥朝老師擔任，有７９人參加。

25.勢與挑戰」研討會，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立圖 

 書館演講廳舉行，本會盧理事長玉娟受邀參加並致詞，講師聘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健全副 

 院長主講，有５２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朱沛晶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解構供應商價格與成本技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８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29.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五時 

 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８ 

 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３場「自主記帳初級會計及基礎稅法實務 

 」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至６月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３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 

 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１場「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蔡佳洲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

33.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１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協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參加國際展覽～泰國國際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５日至８日假泰國曼谷舉行，計有：台灣微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榮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正格實業有限公司、中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久 

 興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仁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鑫鼎晟實業有限公司、晟茂精密密封元件股份 

 有限公司等１１家公司參展。

35.本會辦理第１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７ 

 日至２０日，安排﹝白天班、２１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潘美娟、伍耀璋、金德、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3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４場「跨社群品牌行銷影片實戰工作坊」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８日至５月６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李宜學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 

 加。

37.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０日至２６日，安 

 排﹝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郭翰霖 

 、呂尤琴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５場「中階主管五大核心領導職」培訓班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１日至５月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 

 １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吳春林、張國田、林明修、陳新福、蔡正桐、丘蔚興、金德、伍耀璋、潘美娟、柯昭德 

 等１０位老師擔任，計有２０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２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王俊權、姚 

 安隆、陳武郎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加。

4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暨台北國際車用電子 

 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４４家參展， 

 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42.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 

 加。

43.本會辦理第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 

 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老師擔任，有３ 

 ７人參加。

4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徹底擺脫價格競爭的業務開發秘 

 笈」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黃震宇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

4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６場「ＩＳＯ文件管理專業培訓」講習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舉行，本班聘 

 請項義順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４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 

 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陳新福、張國田、廖振魁、劉文峰、張宏棋、賴博仁、陳宥禕等８位 

 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49.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創展」於１１２年４月 

 ２０日至２３日，假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 

 水四箱。

50.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灣國際木工機械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至２３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１家參展，本會致贈礦泉水四箱。

51.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工商時報辦理「２０２３台南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展」於１１２年４ 

 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假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行，會員公司有４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 

 四箱。

52.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二 

 個議案。

53.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２８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蕭副處長麗玲、林科長其春、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 

 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議 

 案。

54.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下午一 

 時至四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56.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２年度外國人管理人員觀摩會」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５、２６ 

 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外國人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 

 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人口販運辨識技巧與通報程序：聘請彰化縣專勤隊隊長黃奕 

 崗擔任。外國人管理法令：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一例一 

 休與相關的規範：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處科長周慧婷主持。外國人政 

 策及外國人行政～優良外國人管理單位分享：聘請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課長潘俊 

 宜擔任。夜宿～杉林溪大飯店（南投縣）

5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部屬培育教導與員工問題糾正技 

 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８８人參加。

5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ＩＳＯ１４０６４國際標準之溫室氣體 

 管理人員盤查計算訓練」座談會，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洪耀明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5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２年度職廠工作環境災害預防～防火管理人複訓 

 班」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60.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 

 ５人參加。

61.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於１１ 

 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區漁會物流中心會議室舉行，本班聘請林政儒 

 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研習課程：最新勞動法令實務重點規定彙編、勞退新舊制法令 

 及實務介紹與Q&A。

62.本會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企業員工自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達洲橡膠工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梁淑紋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63.本會辦理第４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6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９日下午一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由劉秘書 

 淑華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開訓，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１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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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辦理第３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 

 ３月１日至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伍耀璋、莊宗良、陳新福、劉文峰、賴博仁、陳明松、廖振魁、張家成等８位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日至８日，安排﹝夜 

 間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林珈均、郭翰霖 

 、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3.本會「第十七屆第一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２年３月３日下午五時，假卦山月圓餐 

 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 

 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4.本會辦理第１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７、１４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４小時﹞上課，有４ 

 ４人參加。

5.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商業禮儀與溝通技巧」講習，於１ 

 １２年３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周郁萍 

 老師擔任，有７２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９日，安排﹝白天班、１ 

 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 

 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至２２日，安排﹝白天班、 

 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8.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下午五時十五 

 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9.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１２ 

 年３月９、１０日﹝二天﹞辦理，有４０人參加。觀摩：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致贈林執行副總經理佑丞感謝牌；後山山後故事館﹝花蓮縣﹞致贈陳專員雅蘋感謝牌；花蓮 

 糖廠觀光工廠﹝花蓮縣﹞。宿～力麗華美達安可酒店（花蓮市）

10.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９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11.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１日辦理，計有４０人報名參加 

 。遊覽：吉安聖安宮、雲山水、平地森林騎自行車、松園別館、七星潭風景區、深坑老街 

 、好望角。宿～統茂渡假莊園（花蓮縣）

12.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 

 有３４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１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１人 

 參加。

14.本會辦理「製造現場班組長進料、製成與成品管制手法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15.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２８人參加。

16.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５日下午五 

 時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呂尤琴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６ 

 、２３日，安排﹝白天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 

 聖同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1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２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 

 會會議室七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 

 加。

19.本會辦理「倉儲實務常見問題分析與解決要訣」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多益暨商業貿易應用」班，於１１ 

 ２年３月２１日至７月４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至 

 ２５日，假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７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22.本會承辦１１２年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１場「職場必備的商用英文書信寫作實務班」講 

 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 

 加。

2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製造業現場六大要素５M I L合理 

 化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巫祥朝老師擔任，有７９人參加。

25.勢與挑戰」研討會，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立圖 

 書館演講廳舉行，本會盧理事長玉娟受邀參加並致詞，講師聘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健全副 

 院長主講，有５２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朱沛晶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解構供應商價格與成本技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８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29.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五時 

 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８ 

 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３場「自主記帳初級會計及基礎稅法實務 

 」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至６月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３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 

 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１場「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蔡佳洲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

33.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１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協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參加國際展覽～泰國國際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５日至８日假泰國曼谷舉行，計有：台灣微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榮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正格實業有限公司、中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久 

 興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仁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鑫鼎晟實業有限公司、晟茂精密密封元件股份 

 有限公司等１１家公司參展。

35.本會辦理第１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７ 

 日至２０日，安排﹝白天班、２１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潘美娟、伍耀璋、金德、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3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４場「跨社群品牌行銷影片實戰工作坊」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８日至５月６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李宜學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 

 加。

37.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０日至２６日，安 

 排﹝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郭翰霖 

 、呂尤琴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５場「中階主管五大核心領導職」培訓班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１日至５月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 

 １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吳春林、張國田、林明修、陳新福、蔡正桐、丘蔚興、金德、伍耀璋、潘美娟、柯昭德 

 等１０位老師擔任，計有２０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２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王俊權、姚 

 安隆、陳武郎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加。

4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暨台北國際車用電子 

 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４４家參展， 

 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42.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 

 加。

43.本會辦理第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 

 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老師擔任，有３ 

 ７人參加。

4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徹底擺脫價格競爭的業務開發秘 

 笈」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黃震宇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

4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６場「ＩＳＯ文件管理專業培訓」講習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舉行，本班聘 

 請項義順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４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 

 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陳新福、張國田、廖振魁、劉文峰、張宏棋、賴博仁、陳宥禕等８位 

 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49.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創展」於１１２年４月 

 ２０日至２３日，假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 

 水四箱。

50.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灣國際木工機械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至２３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１家參展，本會致贈礦泉水四箱。

51.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工商時報辦理「２０２３台南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展」於１１２年４ 

 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假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行，會員公司有４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 

 四箱。

52.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二 

 個議案。

53.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２８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蕭副處長麗玲、林科長其春、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 

 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議 

 案。

54.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下午一 

 時至四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56.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２年度外國人管理人員觀摩會」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５、２６ 

 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外國人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 

 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人口販運辨識技巧與通報程序：聘請彰化縣專勤隊隊長黃奕 

 崗擔任。外國人管理法令：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一例一 

 休與相關的規範：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處科長周慧婷主持。外國人政 

 策及外國人行政～優良外國人管理單位分享：聘請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課長潘俊 

 宜擔任。夜宿～杉林溪大飯店（南投縣）

5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部屬培育教導與員工問題糾正技 

 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８８人參加。

5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ＩＳＯ１４０６４國際標準之溫室氣體 

 管理人員盤查計算訓練」座談會，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洪耀明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5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２年度職廠工作環境災害預防～防火管理人複訓 

 班」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60.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 

 ５人參加。

61.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於１１ 

 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區漁會物流中心會議室舉行，本班聘請林政儒 

 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研習課程：最新勞動法令實務重點規定彙編、勞退新舊制法令 

 及實務介紹與Q&A。

62.本會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企業員工自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達洲橡膠工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梁淑紋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63.本會辦理第４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6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９日下午一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由劉秘書 

 淑華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開訓，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１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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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辦理第３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 

 ３月１日至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伍耀璋、莊宗良、陳新福、劉文峰、賴博仁、陳明松、廖振魁、張家成等８位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日至８日，安排﹝夜 

 間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林珈均、郭翰霖 

 、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3.本會「第十七屆第一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２年３月３日下午五時，假卦山月圓餐 

 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 

 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4.本會辦理第１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７、１４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４小時﹞上課，有４ 

 ４人參加。

5.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商業禮儀與溝通技巧」講習，於１ 

 １２年３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周郁萍 

 老師擔任，有７２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９日，安排﹝白天班、１ 

 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 

 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至２２日，安排﹝白天班、 

 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8.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下午五時十五 

 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9.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１２ 

 年３月９、１０日﹝二天﹞辦理，有４０人參加。觀摩：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致贈林執行副總經理佑丞感謝牌；後山山後故事館﹝花蓮縣﹞致贈陳專員雅蘋感謝牌；花蓮 

 糖廠觀光工廠﹝花蓮縣﹞。宿～力麗華美達安可酒店（花蓮市）

10.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９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11.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１日辦理，計有４０人報名參加 

 。遊覽：吉安聖安宮、雲山水、平地森林騎自行車、松園別館、七星潭風景區、深坑老街 

 、好望角。宿～統茂渡假莊園（花蓮縣）

12.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 

 有３４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１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１人 

 參加。

14.本會辦理「製造現場班組長進料、製成與成品管制手法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15.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２８人參加。

16.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５日下午五 

 時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呂尤琴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６ 

 、２３日，安排﹝白天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 

 聖同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1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２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 

 會會議室七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 

 加。

19.本會辦理「倉儲實務常見問題分析與解決要訣」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多益暨商業貿易應用」班，於１１ 

 ２年３月２１日至７月４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至 

 ２５日，假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７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22.本會承辦１１２年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１場「職場必備的商用英文書信寫作實務班」講 

 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 

 加。

2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製造業現場六大要素５M I L合理 

 化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巫祥朝老師擔任，有７９人參加。

25.勢與挑戰」研討會，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立圖 

 書館演講廳舉行，本會盧理事長玉娟受邀參加並致詞，講師聘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健全副 

 院長主講，有５２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朱沛晶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解構供應商價格與成本技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８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29.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五時 

 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８ 

 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３場「自主記帳初級會計及基礎稅法實務 

 」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至６月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３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 

 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１場「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蔡佳洲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

33.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１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協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參加國際展覽～泰國國際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５日至８日假泰國曼谷舉行，計有：台灣微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榮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正格實業有限公司、中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久 

 興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仁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鑫鼎晟實業有限公司、晟茂精密密封元件股份 

 有限公司等１１家公司參展。

35.本會辦理第１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７ 

 日至２０日，安排﹝白天班、２１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潘美娟、伍耀璋、金德、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3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４場「跨社群品牌行銷影片實戰工作坊」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８日至５月６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李宜學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 

 加。

37.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０日至２６日，安 

 排﹝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郭翰霖 

 、呂尤琴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５場「中階主管五大核心領導職」培訓班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１日至５月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 

 １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吳春林、張國田、林明修、陳新福、蔡正桐、丘蔚興、金德、伍耀璋、潘美娟、柯昭德 

 等１０位老師擔任，計有２０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２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王俊權、姚 

 安隆、陳武郎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加。

4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暨台北國際車用電子 

 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４４家參展， 

 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42.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 

 加。

43.本會辦理第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 

 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老師擔任，有３ 

 ７人參加。

4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徹底擺脫價格競爭的業務開發秘 

 笈」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黃震宇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

4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６場「ＩＳＯ文件管理專業培訓」講習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舉行，本班聘 

 請項義順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４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 

 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陳新福、張國田、廖振魁、劉文峰、張宏棋、賴博仁、陳宥禕等８位 

 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49.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創展」於１１２年４月 

 ２０日至２３日，假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 

 水四箱。

50.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灣國際木工機械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至２３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１家參展，本會致贈礦泉水四箱。

51.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工商時報辦理「２０２３台南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展」於１１２年４ 

 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假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行，會員公司有４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 

 四箱。

52.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二 

 個議案。

53.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２８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蕭副處長麗玲、林科長其春、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 

 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議 

 案。

54.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下午一 

 時至四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56.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２年度外國人管理人員觀摩會」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５、２６ 

 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外國人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 

 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人口販運辨識技巧與通報程序：聘請彰化縣專勤隊隊長黃奕 

 崗擔任。外國人管理法令：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一例一 

 休與相關的規範：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處科長周慧婷主持。外國人政 

 策及外國人行政～優良外國人管理單位分享：聘請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課長潘俊 

 宜擔任。夜宿～杉林溪大飯店（南投縣）

5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部屬培育教導與員工問題糾正技 

 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８８人參加。

5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ＩＳＯ１４０６４國際標準之溫室氣體 

 管理人員盤查計算訓練」座談會，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洪耀明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5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２年度職廠工作環境災害預防～防火管理人複訓 

 班」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60.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 

 ５人參加。

61.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於１１ 

 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區漁會物流中心會議室舉行，本班聘請林政儒 

 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研習課程：最新勞動法令實務重點規定彙編、勞退新舊制法令 

 及實務介紹與Q&A。

62.本會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企業員工自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達洲橡膠工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梁淑紋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63.本會辦理第４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6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９日下午一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由劉秘書 

 淑華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開訓，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１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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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辦理第３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 

 ３月１日至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伍耀璋、莊宗良、陳新福、劉文峰、賴博仁、陳明松、廖振魁、張家成等８位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日至８日，安排﹝夜 

 間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林珈均、郭翰霖 

 、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3.本會「第十七屆第一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２年３月３日下午五時，假卦山月圓餐 

 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 

 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4.本會辦理第１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７、１４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４小時﹞上課，有４ 

 ４人參加。

5.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商業禮儀與溝通技巧」講習，於１ 

 １２年３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周郁萍 

 老師擔任，有７２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９日，安排﹝白天班、１ 

 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 

 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至２２日，安排﹝白天班、 

 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8.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下午五時十五 

 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9.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１２ 

 年３月９、１０日﹝二天﹞辦理，有４０人參加。觀摩：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致贈林執行副總經理佑丞感謝牌；後山山後故事館﹝花蓮縣﹞致贈陳專員雅蘋感謝牌；花蓮 

 糖廠觀光工廠﹝花蓮縣﹞。宿～力麗華美達安可酒店（花蓮市）

10.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９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11.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１日辦理，計有４０人報名參加 

 。遊覽：吉安聖安宮、雲山水、平地森林騎自行車、松園別館、七星潭風景區、深坑老街 

 、好望角。宿～統茂渡假莊園（花蓮縣）

12.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 

 有３４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１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１人 

 參加。

14.本會辦理「製造現場班組長進料、製成與成品管制手法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15.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２８人參加。

16.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５日下午五 

 時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呂尤琴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６ 

 、２３日，安排﹝白天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 

 聖同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1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２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 

 會會議室七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 

 加。

19.本會辦理「倉儲實務常見問題分析與解決要訣」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多益暨商業貿易應用」班，於１１ 

 ２年３月２１日至７月４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至 

 ２５日，假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７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22.本會承辦１１２年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１場「職場必備的商用英文書信寫作實務班」講 

 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 

 加。

2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製造業現場六大要素５M I L合理 

 化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巫祥朝老師擔任，有７９人參加。

25.勢與挑戰」研討會，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立圖 

 書館演講廳舉行，本會盧理事長玉娟受邀參加並致詞，講師聘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健全副 

 院長主講，有５２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朱沛晶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解構供應商價格與成本技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８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29.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五時 

 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８ 

 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３場「自主記帳初級會計及基礎稅法實務 

 」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至６月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３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 

 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１場「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蔡佳洲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

33.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１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協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參加國際展覽～泰國國際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５日至８日假泰國曼谷舉行，計有：台灣微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榮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正格實業有限公司、中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久 

 興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仁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鑫鼎晟實業有限公司、晟茂精密密封元件股份 

 有限公司等１１家公司參展。

35.本會辦理第１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７ 

 日至２０日，安排﹝白天班、２１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潘美娟、伍耀璋、金德、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3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４場「跨社群品牌行銷影片實戰工作坊」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８日至５月６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李宜學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 

 加。

37.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０日至２６日，安 

 排﹝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郭翰霖 

 、呂尤琴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５場「中階主管五大核心領導職」培訓班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１日至５月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 

 １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吳春林、張國田、林明修、陳新福、蔡正桐、丘蔚興、金德、伍耀璋、潘美娟、柯昭德 

 等１０位老師擔任，計有２０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２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王俊權、姚 

 安隆、陳武郎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加。

4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暨台北國際車用電子 

 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４４家參展， 

 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42.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 

 加。

43.本會辦理第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 

 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老師擔任，有３ 

 ７人參加。

4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徹底擺脫價格競爭的業務開發秘 

 笈」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黃震宇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

4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６場「ＩＳＯ文件管理專業培訓」講習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舉行，本班聘 

 請項義順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４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 

 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陳新福、張國田、廖振魁、劉文峰、張宏棋、賴博仁、陳宥禕等８位 

 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49.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創展」於１１２年４月 

 ２０日至２３日，假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 

 水四箱。

50.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灣國際木工機械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至２３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１家參展，本會致贈礦泉水四箱。

51.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工商時報辦理「２０２３台南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展」於１１２年４ 

 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假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行，會員公司有４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 

 四箱。

52.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二 

 個議案。

53.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２８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蕭副處長麗玲、林科長其春、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 

 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議 

 案。

54.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下午一 

 時至四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56.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２年度外國人管理人員觀摩會」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５、２６ 

 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外國人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 

 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人口販運辨識技巧與通報程序：聘請彰化縣專勤隊隊長黃奕 

 崗擔任。外國人管理法令：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一例一 

 休與相關的規範：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處科長周慧婷主持。外國人政 

 策及外國人行政～優良外國人管理單位分享：聘請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課長潘俊 

 宜擔任。夜宿～杉林溪大飯店（南投縣）

5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部屬培育教導與員工問題糾正技 

 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８８人參加。

5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ＩＳＯ１４０６４國際標準之溫室氣體 

 管理人員盤查計算訓練」座談會，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洪耀明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5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２年度職廠工作環境災害預防～防火管理人複訓 

 班」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60.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 

 ５人參加。

61.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於１１ 

 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區漁會物流中心會議室舉行，本班聘請林政儒 

 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研習課程：最新勞動法令實務重點規定彙編、勞退新舊制法令 

 及實務介紹與Q&A。

62.本會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企業員工自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達洲橡膠工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梁淑紋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63.本會辦理第４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6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９日下午一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由劉秘書 

 淑華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開訓，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１人參加。

雙月刊 期214化彰 工業

- 36 -



1.本會辦理第３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 

 ３月１日至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伍耀璋、莊宗良、陳新福、劉文峰、賴博仁、陳明松、廖振魁、張家成等８位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日至８日，安排﹝夜 

 間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林珈均、郭翰霖 

 、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3.本會「第十七屆第一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２年３月３日下午五時，假卦山月圓餐 

 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 

 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4.本會辦理第１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７、１４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４小時﹞上課，有４ 

 ４人參加。

5.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商業禮儀與溝通技巧」講習，於１ 

 １２年３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周郁萍 

 老師擔任，有７２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９日，安排﹝白天班、１ 

 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 

 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至２２日，安排﹝白天班、 

 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8.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下午五時十五 

 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9.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１２ 

 年３月９、１０日﹝二天﹞辦理，有４０人參加。觀摩：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致贈林執行副總經理佑丞感謝牌；後山山後故事館﹝花蓮縣﹞致贈陳專員雅蘋感謝牌；花蓮 

 糖廠觀光工廠﹝花蓮縣﹞。宿～力麗華美達安可酒店（花蓮市）

10.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９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11.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１日辦理，計有４０人報名參加 

 。遊覽：吉安聖安宮、雲山水、平地森林騎自行車、松園別館、七星潭風景區、深坑老街 

 、好望角。宿～統茂渡假莊園（花蓮縣）

12.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 

 有３４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１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１人 

 參加。

14.本會辦理「製造現場班組長進料、製成與成品管制手法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15.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２８人參加。

16.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５日下午五 

 時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呂尤琴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６ 

 、２３日，安排﹝白天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 

 聖同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1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２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 

 會會議室七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 

 加。

19.本會辦理「倉儲實務常見問題分析與解決要訣」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多益暨商業貿易應用」班，於１１ 

 ２年３月２１日至７月４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至 

 ２５日，假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７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22.本會承辦１１２年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１場「職場必備的商用英文書信寫作實務班」講 

 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 

 加。

2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製造業現場六大要素５M I L合理 

 化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巫祥朝老師擔任，有７９人參加。

25.勢與挑戰」研討會，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立圖 

 書館演講廳舉行，本會盧理事長玉娟受邀參加並致詞，講師聘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健全副 

 院長主講，有５２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朱沛晶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解構供應商價格與成本技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８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29.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五時 

 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８ 

 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３場「自主記帳初級會計及基礎稅法實務 

 」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至６月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３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 

 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１場「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蔡佳洲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

33.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１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協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參加國際展覽～泰國國際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５日至８日假泰國曼谷舉行，計有：台灣微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榮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正格實業有限公司、中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久 

 興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仁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鑫鼎晟實業有限公司、晟茂精密密封元件股份 

 有限公司等１１家公司參展。

35.本會辦理第１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７ 

 日至２０日，安排﹝白天班、２１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潘美娟、伍耀璋、金德、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3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４場「跨社群品牌行銷影片實戰工作坊」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８日至５月６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李宜學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 

 加。

37.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０日至２６日，安 

 排﹝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郭翰霖 

 、呂尤琴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５場「中階主管五大核心領導職」培訓班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１日至５月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 

 １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吳春林、張國田、林明修、陳新福、蔡正桐、丘蔚興、金德、伍耀璋、潘美娟、柯昭德 

 等１０位老師擔任，計有２０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２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王俊權、姚 

 安隆、陳武郎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加。

4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暨台北國際車用電子 

 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４４家參展， 

 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42.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 

 加。

43.本會辦理第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 

 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老師擔任，有３ 

 ７人參加。

4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徹底擺脫價格競爭的業務開發秘 

 笈」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黃震宇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

4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６場「ＩＳＯ文件管理專業培訓」講習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舉行，本班聘 

 請項義順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４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 

 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陳新福、張國田、廖振魁、劉文峰、張宏棋、賴博仁、陳宥禕等８位 

 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49.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創展」於１１２年４月 

 ２０日至２３日，假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 

 水四箱。

50.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灣國際木工機械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至２３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１家參展，本會致贈礦泉水四箱。

51.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工商時報辦理「２０２３台南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展」於１１２年４ 

 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假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行，會員公司有４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 

 四箱。

52.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二 

 個議案。

53.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２８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蕭副處長麗玲、林科長其春、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 

 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議 

 案。

54.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下午一 

 時至四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56.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２年度外國人管理人員觀摩會」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５、２６ 

 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外國人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 

 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人口販運辨識技巧與通報程序：聘請彰化縣專勤隊隊長黃奕 

 崗擔任。外國人管理法令：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一例一 

 休與相關的規範：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處科長周慧婷主持。外國人政 

 策及外國人行政～優良外國人管理單位分享：聘請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課長潘俊 

 宜擔任。夜宿～杉林溪大飯店（南投縣）

5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部屬培育教導與員工問題糾正技 

 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８８人參加。

5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ＩＳＯ１４０６４國際標準之溫室氣體 

 管理人員盤查計算訓練」座談會，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洪耀明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5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２年度職廠工作環境災害預防～防火管理人複訓 

 班」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60.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 

 ５人參加。

61.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於１１ 

 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區漁會物流中心會議室舉行，本班聘請林政儒 

 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研習課程：最新勞動法令實務重點規定彙編、勞退新舊制法令 

 及實務介紹與Q&A。

62.本會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企業員工自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達洲橡膠工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梁淑紋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63.本會辦理第４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6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９日下午一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由劉秘書 

 淑華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開訓，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１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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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辦理第３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 

 ３月１日至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伍耀璋、莊宗良、陳新福、劉文峰、賴博仁、陳明松、廖振魁、張家成等８位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日至８日，安排﹝夜 

 間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林珈均、郭翰霖 

 、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3.本會「第十七屆第一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２年３月３日下午五時，假卦山月圓餐 

 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 

 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4.本會辦理第１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７、１４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４小時﹞上課，有４ 

 ４人參加。

5.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商業禮儀與溝通技巧」講習，於１ 

 １２年３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周郁萍 

 老師擔任，有７２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９日，安排﹝白天班、１ 

 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 

 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至２２日，安排﹝白天班、 

 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8.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８日下午五時十五 

 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9.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１２ 

 年３月９、１０日﹝二天﹞辦理，有４０人參加。觀摩：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致贈林執行副總經理佑丞感謝牌；後山山後故事館﹝花蓮縣﹞致贈陳專員雅蘋感謝牌；花蓮 

 糖廠觀光工廠﹝花蓮縣﹞。宿～力麗華美達安可酒店（花蓮市）

10.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９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11.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１日辦理，計有４０人報名參加 

 。遊覽：吉安聖安宮、雲山水、平地森林騎自行車、松園別館、七星潭風景區、深坑老街 

 、好望角。宿～統茂渡假莊園（花蓮縣）

12.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 

 有３４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１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１人 

 參加。

14.本會辦理「製造現場班組長進料、製成與成品管制手法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４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15.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 

 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２８人參加。

16.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５日下午五 

 時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呂尤琴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６ 

 、２３日，安排﹝白天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 

 聖同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1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２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 

 會會議室七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 

 加。

19.本會辦理「倉儲實務常見問題分析與解決要訣」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多益暨商業貿易應用」班，於１１ 

 ２年３月２１日至７月４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至 

 ２５日，假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７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22.本會承辦１１２年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１場「職場必備的商用英文書信寫作實務班」講 

 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 

 加。

2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製造業現場六大要素５M I L合理 

 化實務」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巫祥朝老師擔任，有７９人參加。

25.勢與挑戰」研討會，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立圖 

 書館演講廳舉行，本會盧理事長玉娟受邀參加並致詞，講師聘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健全副 

 院長主講，有５２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４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朱沛晶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解構供應商價格與成本技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８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29.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五時 

 十五分至八時十五分，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５８ 

 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３場「自主記帳初級會計及基礎稅法實務 

 」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至６月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３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 

 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１場「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蔡佳洲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

33.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３月３１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協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參加國際展覽～泰國國際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５日至８日假泰國曼谷舉行，計有：台灣微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榮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正格實業有限公司、中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久 

 興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仁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鑫鼎晟實業有限公司、晟茂精密密封元件股份 

 有限公司等１１家公司參展。

35.本會辦理第１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７ 

 日至２０日，安排﹝白天班、２１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潘美娟、伍耀璋、金德、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3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４場「跨社群品牌行銷影片實戰工作坊」 

 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８日至５月６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李宜學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 

 加。

37.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０日至２６日，安 

 排﹝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郭翰霖 

 、呂尤琴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５場「中階主管五大核心領導職」培訓班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１日至５月９日，安排﹝白天班、３０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開訓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年４月１ 

 １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吳春林、張國田、林明修、陳新福、蔡正桐、丘蔚興、金德、伍耀璋、潘美娟、柯昭德 

 等１０位老師擔任，計有２０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２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王俊權、姚 

 安隆、陳武郎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加。

4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暨台北國際車用電子 

 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４４家參展， 

 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四箱。

42.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 

 加。

43.本會辦理第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３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 

 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５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老師擔任，有３ 

 ７人參加。

46.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徹底擺脫價格競爭的業務開發秘 

 笈」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黃震宇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

4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６場「ＩＳＯ文件管理專業培訓」講習 

 ，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舉行，本班聘 

 請項義順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４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２ 

 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陳新福、張國田、廖振魁、劉文峰、張宏棋、賴博仁、陳宥禕等８位 

 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49.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創展」於１１２年４月 

 ２０日至２３日，假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５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 

 水四箱。

50.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２０２３台灣國際木工機械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至２３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會員公司有１家參展，本會致贈礦泉水四箱。

51.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工商時報辦理「２０２３台南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展」於１１２年４ 

 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假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行，會員公司有４家參展，本會致贈每家礦泉水 

 四箱。

52.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二 

 個議案。

53.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大中華 

 國際美食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２８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蕭副處長麗玲、林科長其春、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 

 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議 

 案。

54.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下午一 

 時至四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56.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２年度外國人管理人員觀摩會」活動，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５、２６ 

 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外國人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 

 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人口販運辨識技巧與通報程序：聘請彰化縣專勤隊隊長黃奕 

 崗擔任。外國人管理法令：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外國人業務訪查員王慧鈺擔任。一例一 

 休與相關的規範：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處科長周慧婷主持。外國人政 

 策及外國人行政～優良外國人管理單位分享：聘請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課長潘俊 

 宜擔任。夜宿～杉林溪大飯店（南投縣）

57.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部屬培育教導與員工問題糾正技 

 巧應用」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８８人參加。

58.本會承辦１１２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ＩＳＯ１４０６４國際標準之溫室氣體 

 管理人員盤查計算訓練」座談會，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洪耀明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5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２年度職廠工作環境災害預防～防火管理人複訓 

 班」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60.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 

 ５人參加。

61.本會承辦１１２年度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於１１ 

 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區漁會物流中心會議室舉行，本班聘請林政儒 

 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研習課程：最新勞動法令實務重點規定彙編、勞退新舊制法令 

 及實務介紹與Q&A。

62.本會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企業員工自訓」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達洲橡膠工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梁淑紋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63.本會辦理第４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８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64.本會承辦１１２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職位能力評價與薪資設計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２年４月２９日下午一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由劉秘書 

 淑華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２年３月１８日開訓，聘請彭金山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１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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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12/03/01至112/04/18，共20家

公司名稱/地址 電 話 生產產品

富榮企業社

欣佳錩有限公司

奕康企業有限公司

馬吉克工業有限公司

昱宸工業社

煜發實業有限公司

勝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耀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昶發工業社

陶友五金噴砂有限公司

台新精機廠

世星紙器有限公司

晟昶工業有限公司

五暘科技有限公司

領毅企業有限公司

文鼎先進有限公司

詠湛企業有限公司

泯峰鋼構組合有限公司大村廠

乙通紡織有限公司

惠成科技有限公司

達鎮企業有限公司

人力仲介

凱馨床業有限公司

鋐發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紙製品

塑膠製品製造業

刀剪業製造業

精密雙面研磨加工.機械製造

車床. 銑床加工及五金開發

金屬製品

尼龍纖維.ATY加工絲

五金製品

金屬加工

五金表面噴砂

汽機車五金零件加工

瓦楞紙板及紙容器.紙箱

金屬製品製造業.金屬加工處理

金屬製品(鋼鐵鍛品.鋁合金緞品加工)

建材五金.衛浴五金

固體再生燃料

紙容器.瓦楞紙板.其他製品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紡織品

電控(自動化控制)(產業工控)

人力仲介

金屬製品

紡織品(床墊.座墊.椅墊)

金屬加工處理

04-23354708

04-7613088

04-7526920

04-7385460

04-7515671

04-8364598

04-7568176

04-7573078

04-7355683

04-7353271

04-7577108

04-7713665

04-7811256

04-7688278

04-7120039

04-7689722

04-7713118

04-8522778

04-7554265

04-8535835

04-8921155

04-8225001

04-8293888

04-757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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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

04-7867918 聯絡人：柯小姐
E-mail:allen46@titan.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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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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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6000(SA 8000)

ISO 45000(OHSAS 18001)

IATF 16949



進行公安解說

進行公安申報

申報完成！

提出公安改善計畫

公安改善工程施作

計算用料暨工程報價

請立即來電！

政府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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